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號

原      告  廖忠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騏晉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律師

複代理人    杜佳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

2款、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2

年11月16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

落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內鋪設之水泥路面

(含地下管線)、水溝(含地下管線)，面積約350平方公尺之

設施拆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

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各該地號土地

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單指其一逕稱其地

號)內傾倒之廢土、水泥擋牆，面積約500平方公尺清除(實

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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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

共有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1,989,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

至騰空返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

臺幣33,150元；㈣前三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

本院卷第9至10頁)。嗣原告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於114年3月

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提出最終訴之聲明為：㈠被

告應將坐落系爭2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1部分(面積2

3.58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A2部分(面積16.16平方公尺)之

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A3部分(面積6.6平方公

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D部分(面積0.76平方公尺)之圍牆拆

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47.13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

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

坐落系爭240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1部分(面積17.63平方

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2部分(面積67.42平方公尺)之道路

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3部分(面積3.76平方公尺)

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拆除、編號B4部分(面積36.97平方公

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5部分(面積93.19平方公尺)

之道路刨除、編號B6部分(面積0.2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

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7部分(面積1.05平方公尺)之道路

刨除及編號E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之水井及地下管線設

施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221.78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

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

應將坐落系爭245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C1部分(面積7.82

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拆除、編號C2部分(5.32平方公尺)之

道路刨除、編號C3部分(18.3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

管線設施拆除及編號C4部分(面積6.5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

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37.99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

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㈣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5,6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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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上開聲明一至三項所示部分拆除，將土地

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年給付原告1,13

3元；㈥上開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第471至472頁)。經核，原告就原訴之聲明第㈢項請求被告

給付1,989,000元，以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應按月給付33,150元，分別變

更為請求被告給付5,664元，以及應按年給付1,133元，並改

列如變更後訴之聲明㈣、㈤所示，係原告基於系爭土地遭無

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減縮向被告請求應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數額，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等規

定相符，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又原告於變更後訴之聲明第

㈠、㈡、㈢項，改以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

編號」欄為請求依據，乃依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就被告占用

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坐落位置及面積予以特定，並未變更訴訟

標的，僅補充其聲明使之完足、明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

之陳述，則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起訴主張：

　⒈緣系爭土地為原告及如本院卷第15至17頁所示共有人名冊之

全體共有人(下稱本件全體共有人)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及

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擅自於數年前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並於系爭土地上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用途，對原

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造成侵害。原告已

多次向被告反應前情請求清除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

地上物，亦曾向桃園市大溪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均未得

被告回應，甚至被告對原告所提皆不聞不問，顯見原告就系

爭土地之使用權能已遭被告妨害甚鉅，先予敘明。

　⒉被告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且就系爭土地亦無得以合法使用

之法律上依據，則被告以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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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占用系爭土地等情，應屬無權占用甚明，原告自得基於系

爭土地共有人地位，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又

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即占用之，因而獲得就系爭土

地之使用利益，受有不當得利亦明，原告本得依不當得利法

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

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5,664元【計算式：系爭239

地號土地部分103.69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

方公尺×1/24×6％×5年＝103.69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

4,990.0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

1/16×6％×5年＝4990.05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569.85

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5

年＝569.85元)＝5,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及自

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至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

還予原告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

【計算式：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20.74元(申報地價176元/

平方公尺×47.13平方公尺×1/24×6％＝20.74元)＋系爭240地

號土地部分998.01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

方公尺×1/16×6％＝998.01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113.9

7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

＝113.97元)＝1,1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⒊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騰

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

原告，復依民法第179條、土地法第9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刨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欄編號A1、A2、A3、B1、B2、B5、B6、B7、C2、

C3、C4部分所示道路(下合稱系爭道路，單指其一逕稱其編

號)，以及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

號」欄編號E部分所示水井(下稱系爭水井)：

　⑴系爭道路路面下方有被告所有設置系爭地下管道通過，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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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道路僅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又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

溪區公所養護，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故被告就

系爭道路應有事實上處分權，灼然至明。

　⑵再者，系爭道路既僅直通至被告所有集水廠，且系爭道路兩

側亦未見有其他住戶，顯見系爭道路應專供被告使用無疑，

即非屬被告所稱供公眾通行目的而存在，自無何公用地役關

係存在之理。

　⒉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欄編號A2、B2、B3、B4、B6、E、C1、C3部分所

示地下管道(下合稱系爭地下管道，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

　⑴被告雖稱系爭地下管道僅有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一途，

然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37地

號土地、系爭463地號土地)亦為國有，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

道拆除後，改設置於系爭437、463等地號土地地面下方，仍

屬妥適，自無不得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他處土地

地面下方之理。

　⑵又被告稱倘拆除系爭地下管道將影響鄰近居民用水需求，然

系爭土地所處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地勢位於山腳，地勢高度

甚至未及50公尺，地理位置更高處尚有慈湖等地區，故被告

即可自他處引水至美華里供應居民使用，即無從論斷系爭地

下管道一經拆除，當地住戶用水需求將面臨嚴峻窘境。且被

告既非建築方面專業人士，卻僅以系爭437地號土地上方存

有建築物乙情，逕稱如被告另於他處設置地下管道將損及他

人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自屬無稽，實不可採。

　⑶再就被告所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乃違反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部分，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係以作為自身營業目

的之故，自與公益目的無涉，且原告擬將系爭土地收回後另

做開發，將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成長，顯然高於被告私人營

業利益，當無何等權利濫用情形存在之虞。

　⒊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欄編號D部分所示圍牆(下稱系爭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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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如被告所述，倘系爭圍牆之用途乃作為便於管理大溪淨水

廠，防止非相關人士自由進出等安全性考量，則被告另於大

溪淨水廠門口處設立圍籬，或加派警衛駐守即可，自非毫無

替代方案可施。故被告以系爭圍牆經拆除後，將對公眾就供

水需求、用水安全造成風險，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系爭圍牆

云云，難以採信。

二、被告則以：

　㈠伊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伊無訴訟實施權能：

　⒈據自來水法第8條、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

等規定以觀，公營之自來水事業既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

機構，其組織自應由主管機關定之，且應以企業方式經營，

又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因應業務需要，可設各區管理

處、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

　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既為法人，則伊僅係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為利業務發展所設給水廠，為內部單位而無對外

代表之能力。故原告以伊作為本件訴訟被告，即有當事人不

適格情形，自應認定伊並無當事人能力，是認原告所提本件

訴訟於法不合。

　㈡原告不得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

　⒈原告所請求之「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乃事實上處

分行為，僅有系爭道路所有人即鋪設者、系爭水井所有人即

設置者具有支配力，又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

所設置，伊自非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有處分權之人，故原

告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自無理由。

　⒉況且，系爭道路自數十年前已坐落系爭土地上，並作為供比

鄰住家及不特定公眾人車通行用途已久，又系爭道路北向可

通北部橫貫公路，南行可至自來水大溪淨水廠，乃有助於交

通便利之要角，且自系爭道路鋪設完成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為止，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均未為反對，可見系爭道路與系爭

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

即應受公眾使用限制，不得違反公益目的而排除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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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主張伊刨除系爭道路，亦屬無據。

　㈢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

　⒈伊為便利、供應系爭土地周遭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近3,454

名居民用水需求，遂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於系爭土地

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且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於系

爭土地地面下方，並無妨礙原告或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

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已屬選擇對系爭土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而設，與民法第773條之規定相符，原告及本件全體共

有人應有容忍義務，故伊就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

管道情形，即非無權占用。

　⒉再者，倘伊按原告主張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另於系爭437

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自來水地下管道，除系爭437地號土

地多為樹林範圍，少部分未見樹林之處亦已設有私人建物，

如於該處埋設地下管線將危及民宅建築物安全結構，且系爭

437地號土地為水土保持計畫範圍區域，施工與否應由相關

主管機關核定後方可進行，而非伊可自行決定外，經伊評

估，如須埋設長度約80公尺、口徑約200mm出水管及進水管

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下方，應支出施工費用約1,500,000元至

2,000,000元左右，施工時間須歷時60至90日左右，亦將停

水數日以利工程進行，顯致居住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上之住

民面臨生活上極大不便利。因此，若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

除，並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地下管道，原告因

而可獲使用收益甚小，卻將對於公眾、伊造成過大成本支

出，即須面臨重大不利影響。故原告所為主張，顯非可採。

　⒊退步言之，縱使認定伊就系爭地下管道使用情形不符自來水

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屬無權占用原告土地，然原告

仍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蓋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

除，系爭土地周遭近3,000多戶居民日常用水將遭中斷，對

生活勢必造成極大不便利，伊施以拆除原系爭地下管道、另

覓他處設置新地下管道等工程應付出之施工成本，也將對於

伊以及鄰近居民產生重大影響，然系爭土地現況較不利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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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原告取回系爭土地後自無法另作他用，故原告可自系爭

土地取得獲益甚微。

　⒋從而，如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原告因而可獲利益極小，

惟伊、公眾所應承擔成本甚鉅，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

管道並返還系爭土地之主張，顯有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示

權利濫用情形，自難可採。

　㈣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⒈系爭圍牆依附於大溪淨水廠即被告所處廠區，屬依附於房屋

之地上物，與大溪淨水廠應視為同一建築物，又系爭圍牆存

在之事實已有數十年之久，期間均未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提

出異議，伊甚至係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知悉系爭圍牆有

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之事，顯見伊非屬故意逾越地界，自有民

法第796條第1項、第796-1條等規定適用，故原告應不得請

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⒉且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僅有0.76平方公尺，如系爭

圍牆遭拆除則將導致任意不特定人均可自由進出大溪淨水

廠，對民生用水安全將造成過多不確定風險，影響公眾用水

需求及飲水安全甚鉅，又原告可自經拆除系爭圍牆後之系爭

土地所得使用利益僅有面積0.76平方公尺範圍，顯然甚微。

　⒊基於原告可自伊拆除系爭圍牆所得利益過小，伊、公眾就供

水需求、用水安全將受不利風險影響甚大等情，原告請求伊

拆除系爭圍牆自屬權利濫用而不得行使之，故原告主張伊應

拆除系爭圍牆並返還系爭土地，即不可採。

　㈤原告不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因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

水井非伊所裝設，故依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顯非事實上處

分權人，且經前開說明可知，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間具有公

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本不得就系爭土地行使所有物返還請

求權。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

占用一事，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屬無據。

　⒉就系爭地下管道部分，因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係符合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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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為，自屬有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

法權利，乃有權占用，本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原告就系

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一事，向伊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已無理由。再者，即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

就系爭土地遭伊無權占用部分請求補償，該等補償性質僅為

公法上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相關爭議存在，故原

告本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自屬無據。

　⒊假使認定原告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僅有系爭地

下管線、系爭圍牆為伊設置，原告僅得就系爭地下管線、系

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又系爭土地並非位於市區，鄰近多為樹林、住宅區，與

大眾運輸系統相距較遠，交通機能不便，且伊就系爭土地之

使用情形係以公益為目的，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甚

微，與前開公益目的相較即不相當。是認，即便原告得請求

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該數額應以系爭土地當年度

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計算之，原告所請求以系爭土地當年

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6％計算伊應給付數額，實屬過高，應

不可採。

　㈥從而，原告主張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

下管道、系爭圍牆，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以及應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64元，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

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等主張，洵

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見本院卷第376頁)。

　㈡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為被告所設置(見本院卷第376至37

7、465至466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其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且系爭土地上坐落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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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其中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

牆部分均為被告所設置，又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等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現場照片、言詞辯論筆

錄、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0

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

年11月14日溪測字第1130016782號函(見本院卷第97至99、1

45至292、301至305、376至377、409至411、419、451、473

頁)等在卷可稽，堪以認定為真。惟原告所稱被告基於無法

律上原因，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並另稱被告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等部分，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被告於本件

訴訟無當事人能力，而應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不合法，且系

爭道路非由被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經被告所設置，被告既

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即無從請求

被告將系爭道路刨除、將系爭水井拆除，又系爭道路與系爭

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自無權請求刨除之，再

者，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雖有占用系爭土地，然均係以

公益目的而存在，自不得恣意拆除，更何況系爭地下管道乃

被告基於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本非屬無權占用，倘

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拆除，則有原告可

得利益遠低於公眾利益所受損害之弊，應有權利濫用情形，

故原告顯不得請求被告拆除之等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

⒈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⒉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

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⒊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

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⒋原告請

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⒌原告請求被告應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

給付金額為何？本院茲分述如下：

　㈡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

　⒈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

定有明文。而所謂當事人能力，係指於民事訴訟程序，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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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名義向法院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及相對人之資格，依民事

訴訟法第40條第1項之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

力，是依設立之法人因有權利能力，固有當事人能力，惟如

僅係內部機關，既無獨立之人格，自難認有權利能力，而有

當事人能力(最高法院第85年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85年

台抗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

人或管理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亦有

明定，而稱非法人團體者，應包括非法人社團及非法人財

團，為院字第1926號解釋所肯認；且具當事人能力之非法人

團體，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目的

及獨立財產，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

4年台上字第2461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件原告所起訴之被告即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係屬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內

部單位，此觀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之

規定，即「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

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其組織規程另定之。」，以及各區

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之規定，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

所、隊...」等語即明。而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固規定非

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惟並

非泛指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任何團體，均有當事人能力。

非法人團體之成立，應具備下列要件：㈠必須團體為多數人

所組成。㈡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組織及名稱。㈢必須團體有一

定之目的。㈣必須團體有一定之事務所或營業所為其活動中

心。㈤必須團體有獨立之財產，並與其構成員之財產截然有

別。㈥必須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㈦對外

為法律行為，必須以團體名義為之（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

第178號判決參照）。

　⒊復查，依上開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即「各區管理處

設廠、場、所、隊，各廠、場置廠、場長、所置主任、隊置

隊長、由工程師或管理師兼任...」，第6條，即「各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場、所、隊之掌理事項如下：一、水源、淨水、廢水處理及

送配水系統之操作維護等事項。二、營業、裝修、供水及售

水等事項。三、檢修與試驗各式大小型水表等事項。」等規

定所示，被告即大溪淨水廠，既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區管理處所設供水設施(見本院卷第309至310頁)，應

僅係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之業務執行單

位，雖有辦公處所之設，仍與前開非法人團體情形有間，自

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之規定所指非法人團體，即無

當事人能力，無起訴或被訴之能力。

　⒋是認被告既無當事人能力，則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有

違。

　㈢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按地上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

上處分權之人，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事實上處分權，司法實務及社會通

念上，係指對於標的建物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

（例如拆除、增建、改建）及交易等支配權能（最高法院67

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㈠、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

裁判意旨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民事訴訟如係

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

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又應證法律關係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

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

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

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當事人所證明之間接事

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存在，縱他方當事人就其抗辯事

實不能證明、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應駁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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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

第2264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2317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8

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係以「系爭道路

下方有被告所設置之系爭地下管道通過」、「系爭道路僅得

自公路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址設：桃園市○○區○○路0

00號)」、「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應為

私人所鋪設」(見本院卷第第473頁)等情為憑，然為被告以

「被告非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詞否認。依上開民事

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原告以「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

處分權人」乙節為據，主張依民法第767條向被告行使所有

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則原告自應先就「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

上處分權人」此事為真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先

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即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②惟綜觀卷內資料所見，原告除僅以書狀和言詞陳稱系爭道路

為被告所鋪設、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外，

並未提出得以證明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確為被告之依

據，即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

分權人為被告乙情，尚非無疑。

　③再者，雖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

事為由，進而認定系爭道路即應為被告所鋪設，然原告就此

部分主張，充其量僅可作為「系爭道路非為公有」之佐證，

仍不得逕稱「系爭道路非屬公有，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

所鋪設」一事存在。故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

公所養護」一情，遽論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

實屬無稽，洵不可採。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經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0

5、451頁)所示，系爭水井雖經設置於系爭道路範圍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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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經驗法則可斷，被告既作為負責供水、配水等業務進行之

單位，則被告為便於管理業務進行，自應僅於被告所處廠區

範圍內設置相關設備，豈有將其等設施裝設於被告廠區權限

未及處所，徒增管理上風險及維護成本等不利益之可能。故

原告稱系爭水井乃被告所設置，且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為被告等語，經上開說明顯與常理相悖，顯有疑義。

　②又原告既主張系爭水井為被告所設，進而認定被告就系爭水

井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則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相關法理，原

告本應先就此等主張提出相關事證予以支持，方可謂盡舉證

責任而認其所指事實為真。然綜觀卷內資料所示，原告除以

書狀或言詞陳述系爭水井為被告設置外，並未就何以認定系

爭水井實經被告設置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即有未盡舉

證責任情形，本院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稱被告為

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不足採。

　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

告，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

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

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固為民法第765條所明定；惟所

有人行使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等權

能，仍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始得自由為之，土地所有權人

於該限制範圍內不得主張所有權受侵害而請求排除之。又土

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

於土地之上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換言之，法

令對於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亦及於土地之上下

　⒉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

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

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

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

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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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儘管系爭道路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經前開說明可

知，被告既非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使系爭道路

有經他人未獲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逕自設置於系爭

土地上之情事，與被告自屬無涉，原告尚不得僅憑系爭道路

坐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遽指被告有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情形。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自屬無據。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雖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如前所述可知，被告

既非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然系爭水井有未經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而逕為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形，

仍與被告無涉，原告自不得僅憑系爭水井坐落系爭土地之客

觀事實，逕謂被告有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

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亦屬無據。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自來水法（即55年11月17日制

定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時之原規定，下稱102年修正前自

來水法）第52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必要時，得在公私土

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

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102年1月16日修正公

布之自來水法第52條（同現行條文）則規定：「自來水事業

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

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

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衡諸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目的，乃自來水事業單

位設置自來水管，因係考量整體供水系統並非特定用戶所埋

設，具有公益性，與公共利益福祉相關。是自來水法第52條

規定即係民法第765條所定之「法令限制」，土地所有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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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必要時，在其地下埋

設水管或其他設備，自有容忍之義務，不能主張排除，且自

來水事業施工之前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最高

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1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所謂「必要

時」，係指若有數個方法均可達成行政目的，或有助於行政

目的的達成，此時需採行其中對基本權利侵害最少的方式，

除非最小侵害方式無從達其目的，始可考慮高度侵害方式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上易字第150號判決參

照）。

　②原告稱被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仍基於無法律上原因，

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為被告以「系爭地

下管道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合法設置，依民法第773條

之規定，原告本有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

義務，故系爭地下管道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非屬無權占

用」等詞予以辯駁。則被告既主張其就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

爭土地乙節，乃屬有法律上正當權源而為，即應就該情確實

存在部分證明之。

　③經查，被告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給水

廠，所營業務當與自來水事業相關，其為供應所轄區域自來

水之必要，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自來水管線，並無須事先

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其設置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自屬有

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是原告就被告埋設於系爭土

地地面下之系爭地下管道，即有容忍義務。縱被告設置系爭

地下管道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時，並未通知原告、本件全體

共有人，亦僅涉及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本件全體共有

人，對被告之補償請求權之時效起算認定，自與被告是否基

於法律上原因而占用系爭土地係屬二事。

　④再查，被告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管線，尚難謂對原告就系

爭土地之使用、收益、管理等所有權行使有何妨害之處，而

系爭437地號土地未經積極開發，大部分範圍仍保留樹林植

披於上外觀，較無可供埋設自來水運輸管線於地面下方之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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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此有系爭土地、系爭437地號土地空照圖(見本院卷第35

5頁)在卷可憑，自堪認被告在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系爭地下

管道，已屬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系爭土地實

有供接系爭地下管道之必要。

　⑤是認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既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

要件，原告本有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忍受被告以系爭地

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

爭土地，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乃有權占用甚明。

　⒋從而，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

權占用系爭土地，應屬無據，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其共有物之

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

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行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分別

定有明文。

　⒉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稱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

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

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

受之損失甚大者，始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

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

第737號、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⒊經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非為被告，故

被告並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道路，且系爭

地下管道乃被告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為有權占用

系爭土地，已如前述。是原告以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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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張被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

道，並將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等詞，本屬無據。

且原告稱系爭道路應為刨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應為

拆除等請求，亦已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指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本院分述如下：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系爭道路既作為供被告所在處所與公路之連通途徑，且被告

所營事業乃供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用水需

求，顯係以公益目的而為，且臺灣北部一年中所遇雨季較

長，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所臨山區地形更於梅雨季、颱風

季時好發洪災，自來水廠除須維持平時穩定用水外，於降雨

量驟增時亦可發揮防洪治水之效，倘系爭道路經原告請求而

刨除，任職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及維修工程車輛將無法以現

有途徑進出，或須耗時費力另闢可供通行之道路，將導致被

告所營事業受阻而無法順利進行，對於上開桃園市大溪區、

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穩定用水需求及周遭環境安全，勢必造

成不利影響及不確定風險，則原告請求將系爭道路刨除而生

對於公眾之損害，可謂甚鉅。再者，系爭道路既僅連通被告

所處廠區大門至公路，並系爭道路所落系爭土地部分形狀狹

長且為斜坡，此觀現場照片即明(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

則原告自被告刨除系爭道路並收回系爭土地後，可就系爭土

地進行開發獲利機會受限，自可認定原告就系爭土地可得利

益甚微。

　③從而，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行

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道路刨除，並

將系爭道路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

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應認定原告行使前開

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而有

權利濫用情形甚明。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經設置於系爭土地上方，且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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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面積僅有1.56平方公尺(見

本院卷第451頁)，顯見如系爭水井經拆除，所占用系爭土地

部分並為原告收回後，原告就系爭土地該部分可得利益甚

小，更遑論系爭道路既經上開說明所示，因違反民法第148

條所示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刨除，倘系爭水井經拆除

後，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仍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原告

自無從就該處加以利用，即無任何得就拆除系爭水井之請求

獲利可言。再者，水井本可發揮供鄰近住戶用水、監測地下

水質等功能，倘系爭水井經原告請求而拆除，對公益將造成

不利影響。是認，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系爭水井占用一

事，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主張系爭水井應拆除，並

取回就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所有權，原告可從中

得到利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

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顯

有權利濫用情形即明。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如被告依原告請求將系爭地下管道

拆除並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予原告，是否有違反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而不得為原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情

事，本院依原告可因而獲得之利益，與被告或公眾因此所受

損失，比較衡量之。就經驗法則而斷，自來水地下管道係連

接自來水廠至用水戶間通道，可發揮輸送用水、調節用水等

穩定供應用水需求之功能，且自來水地下管道所及範圍廣

闊，即使僅就其中某段管線施工遷移，仍將另覓合適地層位

置、另規劃管線走向等，且施工期間亦將造成原先供水情形

受調節甚或突發性停水等不利影響，公眾使用自來水之權益

必將受損，被告亦需額外耗費龐大成本維持公眾用水需求。

　②因此，如系爭地下管道經原告請求而拆除，鄰近區域住戶將

無法享有本已穩定之用水權益，即可認定公益將因而受損甚

鉅。並就原告可自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且收回所占用系爭土地

部分一事之獲利以觀，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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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長型斜坡，該處地層本已不適合另為開發利用，且坐落系

爭土地上之系爭道路既經前開說明認定不得刨除，則縱使系

爭地下管道拆除後，原告仍無從就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

使用獲益，顯見原告可因系爭地下管道拆除所得利益甚微。

故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行

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地下管道拆

除，並將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

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

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等情，應有權利濫用情形亦明

　⒋再查，系爭圍牆既為被告所處廠區之外牆，本作為分隔被告

所處廠區內、外物理空間之用，且就被告得否穩定維持供水

業務之目的而論，系爭圍牆本為不可或缺之要角，蓋如無系

爭圍牆之存在，將有不特定之他人可隨意進出被告所處廠區

之弊，對被告所處廠區內相關機器、維修工程車等硬體設備

造成不確定風險，對任職於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而言，更有

隨時遭他人闖入施以攻擊、竊取財物等情形之危險，故系爭

圍牆如經拆除，將導致被告、公眾受較大之損失。又系爭圍

牆僅占用系爭土地面積約0.76平方公尺部分(本院卷第451

頁)，並系爭圍牆位於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之間，作為

分隔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使用界線之用，且系爭道路經

上開說明已不得為原告請求刨除，自可認定縱然被告將系爭

圍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予原告，仍難謂原告有何

利用之可能，故原告因而獲得之利益微乎其微。因此，原告

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

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圍牆拆除，並將系爭圍牆

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

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

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固有權利濫用

情形自明。

　⒌從而，被告並非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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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亦屬有法律上原因而

設，就系爭土地之利用即為有權占用，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

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後返還所占用系爭土

地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更遑論原告主張應將系爭道路、

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之請求，顯有違反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自不應准許。又被告雖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然因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除去並返還系爭土地，有

原告可因而獲得利益甚小，被告及公眾將受損失甚大之情

形，亦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相悖，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將系

爭圍牆拆除後返還系爭土地。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

空返還，自無理由，即應駁回。

　㈥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

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無權占有他人土

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要旨參照)。又無權占有他人

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

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

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惟查：

　⑴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

　①民法第179條之規定適用，既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

利益為其前提，則必先有土地遭無權占用之事實，土地所有

權人方得向無權占用者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然本件縱使系爭

土地、系爭水井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仍與被告無涉，

蓋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無以

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存在，已如前

述。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

道路、系爭水井占用之事，請求給付不當得利等主張，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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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⑵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

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

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即有明定，已如前

述。第按前條使用公、私有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前項處

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自來水事業、土地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自來

水法第53條之規定亦有明文。

　②次按基於改善國民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公益目的，對

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線埋設處所，自來水法已賦與得通過

私人土地之權限，就此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土地權

利人自得依自來水法、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

則請求補償，然此為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

利之問題。換言之，自來水為國民現代化生活所必須，自來

水事業之發展，具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業發達，供

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

等增進公共福利之目的（自來水法第1條規定參照），故對

於自來水事業所必要之管線埋設而須通過私人土地或不動

產，參諸前述修正前、後自來水法第52條、第53條之規定，

足見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埋設，自來水法除賦予得通過

私人土地或建築物之權限，並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

損失，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要無不當得利之問題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02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

92年度上字第495號民事判決參照）。

　③基上，被告既係以自來水法第52條為其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之

依據，即屬有權占用，已如前述，則被告自非「無法律上之

原因」就系爭土地受有利益，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屬無據。縱認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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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而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受有損

害，仍僅生得否依自來水法第53條請求補償之公法上權利義

務問題，要與私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無涉。

　④是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

地下管道占用乙節，請求給付不當得利之主張，亦無理由。

　⑶系爭圍牆部分：

　①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

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

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

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上開規

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98年修正

施行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96條第1項但書、

第796條之2定有明文。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

修正之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

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

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施行法第8條之4規定，修正之

民法第796條之2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具有與房屋

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亦適用之。次按土地所有人非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

不即提出異議，為免土地所有人損失過鉅，且於社會經濟有

較大影響，鄰地所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此觀民

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如土地所有人因重大過失逾

越地界建築房屋，或雖無重大過失，但鄰地所有人已知其越

界而即時提出異議，因不該當於該規定之要件，鄰地所有人

對於無權占有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房屋，本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規定請求移去或變更其逾越地界之房屋。惟為免對

社會經濟及當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損害，民法第796條之1 第1

項賦與法院裁量權，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

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②復按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為債篇規定，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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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事件；同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

物權篇規定，於98年1月23日始增訂，解釋上，越界建築屬

於特殊侵權行為與不當得利類型；法院認定越界部分免予拆

除時，所衍生償金或購買土地等法律問題，經由立法者制定

專法即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處理基準。故越界使用者

所應支付代價為償金，應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等規

定，鄰地所有人不得再主張按照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

179條收取損害賠償金、返還不當得利。

　③準此，系爭圍牆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毋須拆除，業經論述

如前。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應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2項準用

第796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償金作為系爭圍牆越界使用系爭

土地之對價，故鄰地所有人即原告既得依前開規定向被告請

求給付償金，自無從再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返還不當得

利等權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就系爭圍

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

無理由。

　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可採，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除去如附表一

「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以及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等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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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宜霈　　　　　

　

附圖一：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451頁)。

附表一：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見本院卷第145至292、451　　

　　　　頁)。

　

　　

編號 地段 地號 原告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被告占用部分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

被告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情形

1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239 1/24 2049.27 A1 23.58 道路

A2 16.16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A3 6.63 道路

D 0.76 圍牆

2 240 1/16 869.08 B1 17.63 道路

B2 67.42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3 3.76 地下管道範圍

B4 36.97 地下管道範圍

B5 93.19 道路

B6 0.20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7 1.05 道路

E 1.56 水井、地下管道範圍

3 245 1/24 302.02 C1 7.82 地下管道範圍

C2 5.32 道路

C3 18.35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C4 6.50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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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號
原      告  廖忠男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


法定代理人  張騏晉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律師
複代理人    杜佳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內鋪設之水泥路面(含地下管線)、水溝(含地下管線)，面積約350平方公尺之設施拆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單指其一逕稱其地號)內傾倒之廢土、水泥擋牆，面積約500平方公尺清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1,98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33,150元；㈣前三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至10頁)。嗣原告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提出最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1部分(面積23.58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A2部分(面積16.1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A3部分(面積6.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D部分(面積0.76平方公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47.13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0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1部分(面積17.63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2部分(面積67.4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3部分(面積3.76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拆除、編號B4部分(面積36.97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5部分(面積93.19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6部分(面積0.2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7部分(面積1.0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E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之水井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221.78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5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C1部分(面積7.82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拆除、編號C2部分(5.3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C3部分(18.3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及編號C4部分(面積6.5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37.99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㈣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上開聲明一至三項所示部分拆除，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年給付原告1,133元；㈥上開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71至472頁)。經核，原告就原訴之聲明第㈢項請求被告給付1,989,000元，以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應按月給付33,150元，分別變更為請求被告給付5,664元，以及應按年給付1,133元，並改列如變更後訴之聲明㈣、㈤所示，係原告基於系爭土地遭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減縮向被告請求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等規定相符，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又原告於變更後訴之聲明第㈠、㈡、㈢項，改以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為請求依據，乃依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就被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坐落位置及面積予以特定，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其聲明使之完足、明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則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起訴主張：
　⒈緣系爭土地為原告及如本院卷第15至17頁所示共有人名冊之全體共有人(下稱本件全體共有人)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擅自於數年前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用途，對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造成侵害。原告已多次向被告反應前情請求清除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亦曾向桃園市大溪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均未得被告回應，甚至被告對原告所提皆不聞不問，顯見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權能已遭被告妨害甚鉅，先予敘明。
　⒉被告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且就系爭土地亦無得以合法使用之法律上依據，則被告以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等情，應屬無權占用甚明，原告自得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地位，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又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即占用之，因而獲得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受有不當得利亦明，原告本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5,664元【計算式：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103.69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方公尺×1/24×6％×5年＝103.69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4,990.0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6％×5年＝4990.05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569.8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5年＝569.85元)＝5,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至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計算式：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20.74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方公尺×1/24×6％＝20.74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998.01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6％＝998.01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113.97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113.97元)＝1,1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⒊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騰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復依民法第179條、土地法第9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刨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A1、A2、A3、B1、B2、B5、B6、B7、C2、C3、C4部分所示道路(下合稱系爭道路，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以及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E部分所示水井(下稱系爭水井)：
　⑴系爭道路路面下方有被告所有設置系爭地下管道通過，且系爭道路僅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又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故被告就系爭道路應有事實上處分權，灼然至明。
　⑵再者，系爭道路既僅直通至被告所有集水廠，且系爭道路兩側亦未見有其他住戶，顯見系爭道路應專供被告使用無疑，即非屬被告所稱供公眾通行目的而存在，自無何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之理。
　⒉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A2、B2、B3、B4、B6、E、C1、C3部分所示地下管道(下合稱系爭地下管道，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
　⑴被告雖稱系爭地下管道僅有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一途，然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37地號土地、系爭463地號土地)亦為國有，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系爭437、463等地號土地地面下方，仍屬妥適，自無不得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他處土地地面下方之理。
　⑵又被告稱倘拆除系爭地下管道將影響鄰近居民用水需求，然系爭土地所處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地勢位於山腳，地勢高度甚至未及50公尺，地理位置更高處尚有慈湖等地區，故被告即可自他處引水至美華里供應居民使用，即無從論斷系爭地下管道一經拆除，當地住戶用水需求將面臨嚴峻窘境。且被告既非建築方面專業人士，卻僅以系爭437地號土地上方存有建築物乙情，逕稱如被告另於他處設置地下管道將損及他人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自屬無稽，實不可採。
　⑶再就被告所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乃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部分，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係以作為自身營業目的之故，自與公益目的無涉，且原告擬將系爭土地收回後另做開發，將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成長，顯然高於被告私人營業利益，當無何等權利濫用情形存在之虞。
　⒊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D部分所示圍牆(下稱系爭圍牆)：
　⑴如被告所述，倘系爭圍牆之用途乃作為便於管理大溪淨水廠，防止非相關人士自由進出等安全性考量，則被告另於大溪淨水廠門口處設立圍籬，或加派警衛駐守即可，自非毫無替代方案可施。故被告以系爭圍牆經拆除後，將對公眾就供水需求、用水安全造成風險，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系爭圍牆云云，難以採信。
二、被告則以：
　㈠伊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伊無訴訟實施權能：
　⒈據自來水法第8條、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等規定以觀，公營之自來水事業既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機構，其組織自應由主管機關定之，且應以企業方式經營，又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因應業務需要，可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
　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既為法人，則伊僅係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為利業務發展所設給水廠，為內部單位而無對外代表之能力。故原告以伊作為本件訴訟被告，即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自應認定伊並無當事人能力，是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㈡原告不得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
　⒈原告所請求之「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乃事實上處分行為，僅有系爭道路所有人即鋪設者、系爭水井所有人即設置者具有支配力，又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所設置，伊自非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有處分權之人，故原告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自無理由。
　⒉況且，系爭道路自數十年前已坐落系爭土地上，並作為供比鄰住家及不特定公眾人車通行用途已久，又系爭道路北向可通北部橫貫公路，南行可至自來水大溪淨水廠，乃有助於交通便利之要角，且自系爭道路鋪設完成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止，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均未為反對，可見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即應受公眾使用限制，不得違反公益目的而排除他人使用，故原告主張伊刨除系爭道路，亦屬無據。
　㈢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
　⒈伊為便利、供應系爭土地周遭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近3,454名居民用水需求，遂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且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並無妨礙原告或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已屬選擇對系爭土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而設，與民法第773條之規定相符，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應有容忍義務，故伊就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情形，即非無權占用。
　⒉再者，倘伊按原告主張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另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自來水地下管道，除系爭437地號土地多為樹林範圍，少部分未見樹林之處亦已設有私人建物，如於該處埋設地下管線將危及民宅建築物安全結構，且系爭437地號土地為水土保持計畫範圍區域，施工與否應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後方可進行，而非伊可自行決定外，經伊評估，如須埋設長度約80公尺、口徑約200mm出水管及進水管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下方，應支出施工費用約1,500,000元至2,000,000元左右，施工時間須歷時60至90日左右，亦將停水數日以利工程進行，顯致居住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上之住民面臨生活上極大不便利。因此，若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地下管道，原告因而可獲使用收益甚小，卻將對於公眾、伊造成過大成本支出，即須面臨重大不利影響。故原告所為主張，顯非可採。
　⒊退步言之，縱使認定伊就系爭地下管道使用情形不符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屬無權占用原告土地，然原告仍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蓋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系爭土地周遭近3,000多戶居民日常用水將遭中斷，對生活勢必造成極大不便利，伊施以拆除原系爭地下管道、另覓他處設置新地下管道等工程應付出之施工成本，也將對於伊以及鄰近居民產生重大影響，然系爭土地現況較不利於開發，原告取回系爭土地後自無法另作他用，故原告可自系爭土地取得獲益甚微。
　⒋從而，如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原告因而可獲利益極小，惟伊、公眾所應承擔成本甚鉅，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返還系爭土地之主張，顯有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示權利濫用情形，自難可採。
　㈣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⒈系爭圍牆依附於大溪淨水廠即被告所處廠區，屬依附於房屋之地上物，與大溪淨水廠應視為同一建築物，又系爭圍牆存在之事實已有數十年之久，期間均未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伊甚至係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知悉系爭圍牆有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之事，顯見伊非屬故意逾越地界，自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第796-1條等規定適用，故原告應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⒉且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僅有0.76平方公尺，如系爭圍牆遭拆除則將導致任意不特定人均可自由進出大溪淨水廠，對民生用水安全將造成過多不確定風險，影響公眾用水需求及飲水安全甚鉅，又原告可自經拆除系爭圍牆後之系爭土地所得使用利益僅有面積0.76平方公尺範圍，顯然甚微。
　⒊基於原告可自伊拆除系爭圍牆所得利益過小，伊、公眾就供水需求、用水安全將受不利風險影響甚大等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自屬權利濫用而不得行使之，故原告主張伊應拆除系爭圍牆並返還系爭土地，即不可採。
　㈤原告不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因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所裝設，故依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顯非事實上處分權人，且經前開說明可知，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本不得就系爭土地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占用一事，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屬無據。
　⒉就系爭地下管道部分，因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係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為，自屬有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法權利，乃有權占用，本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原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一事，向伊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無理由。再者，即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系爭土地遭伊無權占用部分請求補償，該等補償性質僅為公法上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相關爭議存在，故原告本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無據。
　⒊假使認定原告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僅有系爭地下管線、系爭圍牆為伊設置，原告僅得就系爭地下管線、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系爭土地並非位於市區，鄰近多為樹林、住宅區，與大眾運輸系統相距較遠，交通機能不便，且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係以公益為目的，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甚微，與前開公益目的相較即不相當。是認，即便原告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該數額應以系爭土地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計算之，原告所請求以系爭土地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6％計算伊應給付數額，實屬過高，應不可採。
　㈥從而，原告主張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以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64元，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等主張，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見本院卷第376頁)。
　㈡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為被告所設置(見本院卷第376至377、465至466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其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且系爭土地上坐落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其中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部分均為被告所設置，又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現場照片、言詞辯論筆錄、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4日溪測字第1130016782號函(見本院卷第97至99、145至292、301至305、376至377、409至411、419、451、473頁)等在卷可稽，堪以認定為真。惟原告所稱被告基於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另稱被告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部分，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被告於本件訴訟無當事人能力，而應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不合法，且系爭道路非由被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經被告所設置，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即無從請求被告將系爭道路刨除、將系爭水井拆除，又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自無權請求刨除之，再者，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雖有占用系爭土地，然均係以公益目的而存在，自不得恣意拆除，更何況系爭地下管道乃被告基於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本非屬無權占用，倘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拆除，則有原告可得利益遠低於公眾利益所受損害之弊，應有權利濫用情形，故原告顯不得請求被告拆除之等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⒉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⒊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⒋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本院茲分述如下：
　㈡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
　⒈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當事人能力，係指於民事訴訟程序，以自己名義向法院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及相對人之資格，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之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是依設立之法人因有權利能力，固有當事人能力，惟如僅係內部機關，既無獨立之人格，自難認有權利能力，而有當事人能力(最高法院第85年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85年台抗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而稱非法人團體者，應包括非法人社團及非法人財團，為院字第1926號解釋所肯認；且具當事人能力之非法人團體，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目的及獨立財產，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461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件原告所起訴之被告即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係屬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內部單位，此觀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之規定，即「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其組織規程另定之。」，以及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之規定，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所、隊...」等語即明。而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固規定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惟並非泛指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任何團體，均有當事人能力。非法人團體之成立，應具備下列要件：㈠必須團體為多數人所組成。㈡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組織及名稱。㈢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目的。㈣必須團體有一定之事務所或營業所為其活動中心。㈤必須團體有獨立之財產，並與其構成員之財產截然有別。㈥必須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㈦對外為法律行為，必須以團體名義為之（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參照）。
　⒊復查，依上開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所、隊，各廠、場置廠、場長、所置主任、隊置隊長、由工程師或管理師兼任...」，第6條，即「各廠、場、所、隊之掌理事項如下：一、水源、淨水、廢水處理及送配水系統之操作維護等事項。二、營業、裝修、供水及售水等事項。三、檢修與試驗各式大小型水表等事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即大溪淨水廠，既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所設供水設施(見本院卷第309至310頁)，應僅係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之業務執行單位，雖有辦公處所之設，仍與前開非法人團體情形有間，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之規定所指非法人團體，即無當事人能力，無起訴或被訴之能力。
　⒋是認被告既無當事人能力，則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有違。
　㈢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按地上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事實上處分權，司法實務及社會通念上，係指對於標的建物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例如拆除、增建、改建）及交易等支配權能（最高法院67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㈠、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應證法律關係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當事人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存在，縱他方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證明、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應駁回當事人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2317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係以「系爭道路下方有被告所設置之系爭地下管道通過」、「系爭道路僅得自公路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應為私人所鋪設」(見本院卷第第473頁)等情為憑，然為被告以「被告非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詞否認。依上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原告以「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乙節為據，主張依民法第767條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則原告自應先就「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此事為真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先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即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②惟綜觀卷內資料所見，原告除僅以書狀和言詞陳稱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外，並未提出得以證明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確為被告之依據，即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乙情，尚非無疑。
　③再者，雖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事為由，進而認定系爭道路即應為被告所鋪設，然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充其量僅可作為「系爭道路非為公有」之佐證，仍不得逕稱「系爭道路非屬公有，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一事存在。故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情，遽論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實屬無稽，洵不可採。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經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05、451頁)所示，系爭水井雖經設置於系爭道路範圍內，然依經驗法則可斷，被告既作為負責供水、配水等業務進行之單位，則被告為便於管理業務進行，自應僅於被告所處廠區範圍內設置相關設備，豈有將其等設施裝設於被告廠區權限未及處所，徒增管理上風險及維護成本等不利益之可能。故原告稱系爭水井乃被告所設置，且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經上開說明顯與常理相悖，顯有疑義。
　②又原告既主張系爭水井為被告所設，進而認定被告就系爭水井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則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相關法理，原告本應先就此等主張提出相關事證予以支持，方可謂盡舉證責任而認其所指事實為真。然綜觀卷內資料所示，原告除以書狀或言詞陳述系爭水井為被告設置外，並未就何以認定系爭水井實經被告設置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即有未盡舉證責任情形，本院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稱被告為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不足採。
　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固為民法第765條所明定；惟所有人行使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等權能，仍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始得自由為之，土地所有權人於該限制範圍內不得主張所有權受侵害而請求排除之。又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換言之，法令對於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亦及於土地之上下
　⒉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儘管系爭道路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經前開說明可知，被告既非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使系爭道路有經他人未獲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逕自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事，與被告自屬無涉，原告尚不得僅憑系爭道路坐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遽指被告有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自屬無據。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雖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如前所述可知，被告既非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然系爭水井有未經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而逕為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形，仍與被告無涉，原告自不得僅憑系爭水井坐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逕謂被告有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亦屬無據。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自來水法（即55年11月17日制定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時之原規定，下稱102年修正前自來水法）第52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必要時，得在公私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自來水法第52條（同現行條文）則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衡諸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目的，乃自來水事業單位設置自來水管，因係考量整體供水系統並非特定用戶所埋設，具有公益性，與公共利益福祉相關。是自來水法第52條規定即係民法第765條所定之「法令限制」，土地所有人對於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必要時，在其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自有容忍之義務，不能主張排除，且自來水事業施工之前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1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所謂「必要時」，係指若有數個方法均可達成行政目的，或有助於行政目的的達成，此時需採行其中對基本權利侵害最少的方式，除非最小侵害方式無從達其目的，始可考慮高度侵害方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上易字第150號判決參照）。
　②原告稱被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仍基於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為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合法設置，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原告本有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系爭地下管道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非屬無權占用」等詞予以辯駁。則被告既主張其就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乙節，乃屬有法律上正當權源而為，即應就該情確實存在部分證明之。
　③經查，被告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給水廠，所營業務當與自來水事業相關，其為供應所轄區域自來水之必要，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自來水管線，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其設置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自屬有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是原告就被告埋設於系爭土地地面下之系爭地下管道，即有容忍義務。縱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時，並未通知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亦僅涉及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對被告之補償請求權之時效起算認定，自與被告是否基於法律上原因而占用系爭土地係屬二事。
　④再查，被告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管線，尚難謂對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管理等所有權行使有何妨害之處，而系爭437地號土地未經積極開發，大部分範圍仍保留樹林植披於上外觀，較無可供埋設自來水運輸管線於地面下方之巷道，此有系爭土地、系爭437地號土地空照圖(見本院卷第355頁)在卷可憑，自堪認被告在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系爭地下管道，已屬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系爭土地實有供接系爭地下管道之必要。
　⑤是認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既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原告本有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乃有權占用甚明。
　⒋從而，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屬無據，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其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行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稱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始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737號、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⒊經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非為被告，故被告並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道路，且系爭地下管道乃被告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是原告以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為由，主張被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並將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等詞，本屬無據。且原告稱系爭道路應為刨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應為拆除等請求，亦已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本院分述如下：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系爭道路既作為供被告所在處所與公路之連通途徑，且被告所營事業乃供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用水需求，顯係以公益目的而為，且臺灣北部一年中所遇雨季較長，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所臨山區地形更於梅雨季、颱風季時好發洪災，自來水廠除須維持平時穩定用水外，於降雨量驟增時亦可發揮防洪治水之效，倘系爭道路經原告請求而刨除，任職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及維修工程車輛將無法以現有途徑進出，或須耗時費力另闢可供通行之道路，將導致被告所營事業受阻而無法順利進行，對於上開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穩定用水需求及周遭環境安全，勢必造成不利影響及不確定風險，則原告請求將系爭道路刨除而生對於公眾之損害，可謂甚鉅。再者，系爭道路既僅連通被告所處廠區大門至公路，並系爭道路所落系爭土地部分形狀狹長且為斜坡，此觀現場照片即明(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則原告自被告刨除系爭道路並收回系爭土地後，可就系爭土地進行開發獲利機會受限，自可認定原告就系爭土地可得利益甚微。
　③從而，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道路刨除，並將系爭道路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應認定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而有權利濫用情形甚明。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經設置於系爭土地上方，且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又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面積僅有1.5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451頁)，顯見如系爭水井經拆除，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並為原告收回後，原告就系爭土地該部分可得利益甚小，更遑論系爭道路既經上開說明所示，因違反民法第148條所示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刨除，倘系爭水井經拆除後，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仍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原告自無從就該處加以利用，即無任何得就拆除系爭水井之請求獲利可言。再者，水井本可發揮供鄰近住戶用水、監測地下水質等功能，倘系爭水井經原告請求而拆除，對公益將造成不利影響。是認，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系爭水井占用一事，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主張系爭水井應拆除，並取回就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所有權，原告可從中得到利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顯有權利濫用情形即明。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如被告依原告請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予原告，是否有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為原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情事，本院依原告可因而獲得之利益，與被告或公眾因此所受損失，比較衡量之。就經驗法則而斷，自來水地下管道係連接自來水廠至用水戶間通道，可發揮輸送用水、調節用水等穩定供應用水需求之功能，且自來水地下管道所及範圍廣闊，即使僅就其中某段管線施工遷移，仍將另覓合適地層位置、另規劃管線走向等，且施工期間亦將造成原先供水情形受調節甚或突發性停水等不利影響，公眾使用自來水之權益必將受損，被告亦需額外耗費龐大成本維持公眾用水需求。
　②因此，如系爭地下管道經原告請求而拆除，鄰近區域住戶將無法享有本已穩定之用水權益，即可認定公益將因而受損甚鉅。並就原告可自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且收回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一事之獲利以觀，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為狹長型斜坡，該處地層本已不適合另為開發利用，且坐落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道路既經前開說明認定不得刨除，則縱使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原告仍無從就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使用獲益，顯見原告可因系爭地下管道拆除所得利益甚微。故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將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應有權利濫用情形亦明
　⒋再查，系爭圍牆既為被告所處廠區之外牆，本作為分隔被告所處廠區內、外物理空間之用，且就被告得否穩定維持供水業務之目的而論，系爭圍牆本為不可或缺之要角，蓋如無系爭圍牆之存在，將有不特定之他人可隨意進出被告所處廠區之弊，對被告所處廠區內相關機器、維修工程車等硬體設備造成不確定風險，對任職於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而言，更有隨時遭他人闖入施以攻擊、竊取財物等情形之危險，故系爭圍牆如經拆除，將導致被告、公眾受較大之損失。又系爭圍牆僅占用系爭土地面積約0.76平方公尺部分(本院卷第451頁)，並系爭圍牆位於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之間，作為分隔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使用界線之用，且系爭道路經上開說明已不得為原告請求刨除，自可認定縱然被告將系爭圍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予原告，仍難謂原告有何利用之可能，故原告因而獲得之利益微乎其微。因此，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圍牆拆除，並將系爭圍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固有權利濫用情形自明。
　⒌從而，被告並非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且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亦屬有法律上原因而設，就系爭土地之利用即為有權占用，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後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更遑論原告主張應將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之請求，顯有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自不應准許。又被告雖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然因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除去並返還系爭土地，有原告可因而獲得利益甚小，被告及公眾將受損失甚大之情形，亦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相悖，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拆除後返還系爭土地。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自無理由，即應駁回。
　㈥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要旨參照)。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惟查：
　⑴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
　①民法第179條之規定適用，既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為其前提，則必先有土地遭無權占用之事實，土地所有權人方得向無權占用者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然本件縱使系爭土地、系爭水井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仍與被告無涉，蓋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存在，已如前述。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道路、系爭水井占用之事，請求給付不當得利等主張，應無理由。
　⑵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即有明定，已如前述。第按前條使用公、私有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前項處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自來水事業、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自來水法第53條之規定亦有明文。
　②次按基於改善國民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公益目的，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線埋設處所，自來水法已賦與得通過私人土地之權限，就此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土地權利人自得依自來水法、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則請求補償，然此為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之問題。換言之，自來水為國民現代化生活所必須，自來水事業之發展，具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業發達，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等增進公共福利之目的（自來水法第1條規定參照），故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要之管線埋設而須通過私人土地或不動產，參諸前述修正前、後自來水法第52條、第53條之規定，足見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埋設，自來水法除賦予得通過 私人土地或建築物之權限，並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 損失，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要無不當得利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02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上字第495號民事判決參照）。
　③基上，被告既係以自來水法第52條為其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之依據，即屬有權占用，已如前述，則被告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就系爭土地受有利益，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屬無據。縱認原告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而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受有損害，仍僅生得否依自來水法第53條請求補償之公法上權利義務問題，要與私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無涉。
　④是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乙節，請求給付不當得利之主張，亦無理由。
　⑶系爭圍牆部分：
　①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上開規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98年修正施行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96條第1項但書、第796條之2定有明文。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修正之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施行法第8條之4規定，修正之民法第796條之2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亦適用之。次按土地所有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為免土地所有人損失過鉅，且於社會經濟有較大影響，鄰地所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此觀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如土地所有人因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或雖無重大過失，但鄰地所有人已知其越界而即時提出異議，因不該當於該規定之要件，鄰地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房屋，本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移去或變更其逾越地界之房屋。惟為免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損害，民法第796條之1 第1項賦與法院裁量權，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復按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為債篇規定，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事件；同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物權篇規定，於98年1月23日始增訂，解釋上，越界建築屬於特殊侵權行為與不當得利類型；法院認定越界部分免予拆除時，所衍生償金或購買土地等法律問題，經由立法者制定專法即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處理基準。故越界使用者所應支付代價為償金，應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等規定，鄰地所有人不得再主張按照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收取損害賠償金、返還不當得利。
　③準此，系爭圍牆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毋須拆除，業經論述如前。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應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2項準用第796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償金作為系爭圍牆越界使用系爭土地之對價，故鄰地所有人即原告既得依前開規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償金，自無從再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返還不當得利等權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就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無理由。
　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可採，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除去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以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宜霈　　　　　　
附圖一：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451頁)。
附表一：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見本院卷第145至292、451　　　　　　頁)。
		編號

		地段

		地號

		原告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被告占用部分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

		被告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情形



		1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239

		1/24

		2049.27

		A1

		23.58

		道路



		


		


		


		


		


		A2

		16.16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A3

		6.63

		道路



		


		


		


		


		


		D

		0.76

		圍牆



		2

		


		240

		1/16

		869.08

		B1

		17.63

		道路



		


		


		


		


		


		B2

		67.42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3

		3.76

		地下管道範圍



		


		


		


		


		


		B4

		36.97

		地下管道範圍



		


		


		


		


		


		B5

		93.19

		道路



		


		


		


		


		


		B6

		0.20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7

		1.05

		道路



		


		


		


		


		


		E

		1.56

		水井、地下管道範圍



		3

		


		245

		1/24

		302.02

		C1

		7.82

		地下管道範圍



		


		


		


		


		


		C2

		5.32

		道路



		


		


		


		


		


		C3

		18.35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C4

		6.50

		道路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號

原      告  廖忠男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



法定代理人  張騏晉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律師

複代理人    杜佳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

    2款、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2

    年11月16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

    落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內鋪設之水泥路面(含地

    下管線)、水溝(含地下管線)，面積約350平方公尺之設施拆

    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

    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

    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

    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單指其一逕稱其地號)內傾倒之廢

    土、水泥擋牆，面積約500平方公尺清除(實際位置、面積、

    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

    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

    應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1,98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

    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33,150元；

    ㈣前三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至10頁)

    。嗣原告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

    ，當庭以言詞提出最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39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1部分(面積23.58公尺)之道路刨

    除、編號A2部分(面積16.1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

    線設施拆除、編號A3部分(面積6.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

    編號D部分(面積0.76平方公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占用

    面積共47.13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

    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0號土地

    上如附圖一編號B1部分(面積17.63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

    編號B2部分(面積67.4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

    施拆除、編號B3部分(面積3.76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

    除拆除、編號B4部分(面積36.97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

    拆除、編號B5部分(面積93.19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

    6部分(面積0.2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

    、編號B7部分(面積1.0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E部分(

    面積1.56平方公尺)之水井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並將上開

    占用面積共221.78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

    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5地

    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C1部分(面積7.82平方公尺)之地下管

    線拆除、編號C2部分(5.3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C3部

    分(18.3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及編號C

    4部分(面積6.5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

    共37.99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

    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㈣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64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上開聲

    明一至三項所示部分拆除，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

    共有人之日止，按年給付原告1,133元；㈥上開聲明，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71至472頁)。經核，原

    告就原訴之聲明第㈢項請求被告給付1,989,000元，以及自本

    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

    應按月給付33,150元，分別變更為請求被告給付5,664元，

    以及應按年給付1,133元，並改列如變更後訴之聲明㈣、㈤所

    示，係原告基於系爭土地遭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減縮

    向被告請求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與民事訴訟

    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等規定相符，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又原告於變更後訴之聲明第㈠、㈡、㈢項，改以如附表一「

    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為請求依據，乃依地政

    機關測量結果，就被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坐落位置及面

    積予以特定，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其聲明使之完足、

    明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則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

    ，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起訴主張：

　⒈緣系爭土地為原告及如本院卷第15至17頁所示共有人名冊之

    全體共有人(下稱本件全體共有人)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及

    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擅自於數年前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並於系爭土地上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用途，對原

    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造成侵害。原告已

    多次向被告反應前情請求清除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

    地上物，亦曾向桃園市大溪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均未得

    被告回應，甚至被告對原告所提皆不聞不問，顯見原告就系

    爭土地之使用權能已遭被告妨害甚鉅，先予敘明。

　⒉被告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且就系爭土地亦無得以合法使用

    之法律上依據，則被告以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

    物占用系爭土地等情，應屬無權占用甚明，原告自得基於系

    爭土地共有人地位，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又

    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即占用之，因而獲得就系爭土

    地之使用利益，受有不當得利亦明，原告本得依不當得利法

    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

    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5,664元【計算式：系爭239

    地號土地部分103.69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

    方公尺×1/24×6％×5年＝103.69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4,99

    0.0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

    6％×5年＝4990.05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569.85元(申報地

    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5年＝569.85

    元)＝5,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及自本件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至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之

    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計算式：

    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20.74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

    .13平方公尺×1/24×6％＝20.74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998.

    01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6％

    ＝998.01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113.97元(申報地價1,200

    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113.97元)＝1,133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⒊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騰

    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

    原告，復依民法第179條、土地法第9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刨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欄編號A1、A2、A3、B1、B2、B5、B6、B7、C2、

    C3、C4部分所示道路(下合稱系爭道路，單指其一逕稱其編

    號)，以及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

    」欄編號E部分所示水井(下稱系爭水井)：

　⑴系爭道路路面下方有被告所有設置系爭地下管道通過，且系

    爭道路僅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又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

    溪區公所養護，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故被告就

    系爭道路應有事實上處分權，灼然至明。

　⑵再者，系爭道路既僅直通至被告所有集水廠，且系爭道路兩

    側亦未見有其他住戶，顯見系爭道路應專供被告使用無疑，

    即非屬被告所稱供公眾通行目的而存在，自無何公用地役關

    係存在之理。

　⒉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欄編號A2、B2、B3、B4、B6、E、C1、C3部分所

    示地下管道(下合稱系爭地下管道，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

　⑴被告雖稱系爭地下管道僅有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一途，

    然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37地號土地

    、系爭463地號土地)亦為國有，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

    後，改設置於系爭437、463等地號土地地面下方，仍屬妥適

    ，自無不得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他處土地地面下

    方之理。

　⑵又被告稱倘拆除系爭地下管道將影響鄰近居民用水需求，然

    系爭土地所處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地勢位於山腳，地勢高度

    甚至未及50公尺，地理位置更高處尚有慈湖等地區，故被告

    即可自他處引水至美華里供應居民使用，即無從論斷系爭地

    下管道一經拆除，當地住戶用水需求將面臨嚴峻窘境。且被

    告既非建築方面專業人士，卻僅以系爭437地號土地上方存

    有建築物乙情，逕稱如被告另於他處設置地下管道將損及他

    人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自屬無稽，實不可採。

　⑶再就被告所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乃違反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部分，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係以作為自身營業目

    的之故，自與公益目的無涉，且原告擬將系爭土地收回後另

    做開發，將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成長，顯然高於被告私人營

    業利益，當無何等權利濫用情形存在之虞。

　⒊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欄編號D部分所示圍牆(下稱系爭圍牆)：

　⑴如被告所述，倘系爭圍牆之用途乃作為便於管理大溪淨水廠

    ，防止非相關人士自由進出等安全性考量，則被告另於大溪

    淨水廠門口處設立圍籬，或加派警衛駐守即可，自非毫無替

    代方案可施。故被告以系爭圍牆經拆除後，將對公眾就供水

    需求、用水安全造成風險，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系爭圍牆云

    云，難以採信。

二、被告則以：

　㈠伊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伊無訴訟實施權能：

　⒈據自來水法第8條、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

    等規定以觀，公營之自來水事業既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

    機構，其組織自應由主管機關定之，且應以企業方式經營，

    又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因應業務需要，可設各區管理處

    、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

　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既為法人，則伊僅係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為利業務發展所設給水廠，為內部單位而無對外

    代表之能力。故原告以伊作為本件訴訟被告，即有當事人不

    適格情形，自應認定伊並無當事人能力，是認原告所提本件

    訴訟於法不合。

　㈡原告不得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

　⒈原告所請求之「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乃事實上處

    分行為，僅有系爭道路所有人即鋪設者、系爭水井所有人即

    設置者具有支配力，又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

    所設置，伊自非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有處分權之人，故原

    告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自無理由。

　⒉況且，系爭道路自數十年前已坐落系爭土地上，並作為供比

    鄰住家及不特定公眾人車通行用途已久，又系爭道路北向可

    通北部橫貫公路，南行可至自來水大溪淨水廠，乃有助於交

    通便利之要角，且自系爭道路鋪設完成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為止，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均未為反對，可見系爭道路與系爭

    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

    即應受公眾使用限制，不得違反公益目的而排除他人使用，

    故原告主張伊刨除系爭道路，亦屬無據。

　㈢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

　⒈伊為便利、供應系爭土地周遭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近3,454名

    居民用水需求，遂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於系爭土地地

    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且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於系爭

    土地地面下方，並無妨礙原告或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

    之使用收益權能，已屬選擇對系爭土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而設，與民法第773條之規定相符，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

    人應有容忍義務，故伊就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

    道情形，即非無權占用。

　⒉再者，倘伊按原告主張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另於系爭437地

    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自來水地下管道，除系爭437地號土地

    多為樹林範圍，少部分未見樹林之處亦已設有私人建物，如

    於該處埋設地下管線將危及民宅建築物安全結構，且系爭43

    7地號土地為水土保持計畫範圍區域，施工與否應由相關主

    管機關核定後方可進行，而非伊可自行決定外，經伊評估，

    如須埋設長度約80公尺、口徑約200mm出水管及進水管於系

    爭437地號土地下方，應支出施工費用約1,500,000元至2,00

    0,000元左右，施工時間須歷時60至90日左右，亦將停水數

    日以利工程進行，顯致居住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上之住民面

    臨生活上極大不便利。因此，若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

    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地下管道，原告因而可獲

    使用收益甚小，卻將對於公眾、伊造成過大成本支出，即須

    面臨重大不利影響。故原告所為主張，顯非可採。

　⒊退步言之，縱使認定伊就系爭地下管道使用情形不符自來水

    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屬無權占用原告土地，然原告

    仍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蓋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

    ，系爭土地周遭近3,000多戶居民日常用水將遭中斷，對生

    活勢必造成極大不便利，伊施以拆除原系爭地下管道、另覓

    他處設置新地下管道等工程應付出之施工成本，也將對於伊

    以及鄰近居民產生重大影響，然系爭土地現況較不利於開發

    ，原告取回系爭土地後自無法另作他用，故原告可自系爭土

    地取得獲益甚微。

　⒋從而，如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原告因而可獲利益極小，

    惟伊、公眾所應承擔成本甚鉅，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

    管道並返還系爭土地之主張，顯有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示

    權利濫用情形，自難可採。

　㈣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⒈系爭圍牆依附於大溪淨水廠即被告所處廠區，屬依附於房屋

    之地上物，與大溪淨水廠應視為同一建築物，又系爭圍牆存

    在之事實已有數十年之久，期間均未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提

    出異議，伊甚至係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知悉系爭圍牆有

    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之事，顯見伊非屬故意逾越地界，自有民

    法第796條第1項、第796-1條等規定適用，故原告應不得請

    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⒉且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僅有0.76平方公尺，如系爭

    圍牆遭拆除則將導致任意不特定人均可自由進出大溪淨水廠

    ，對民生用水安全將造成過多不確定風險，影響公眾用水需

    求及飲水安全甚鉅，又原告可自經拆除系爭圍牆後之系爭土

    地所得使用利益僅有面積0.76平方公尺範圍，顯然甚微。

　⒊基於原告可自伊拆除系爭圍牆所得利益過小，伊、公眾就供

    水需求、用水安全將受不利風險影響甚大等情，原告請求伊

    拆除系爭圍牆自屬權利濫用而不得行使之，故原告主張伊應

    拆除系爭圍牆並返還系爭土地，即不可採。

　㈤原告不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因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

    水井非伊所裝設，故依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顯非事實上處

    分權人，且經前開說明可知，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間具有公

    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本不得就系爭土地行使所有物返還請

    求權。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

    占用一事，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屬無據。

　⒉就系爭地下管道部分，因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係符合自來水

    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為，自屬有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

    法權利，乃有權占用，本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原告就系

    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一事，向伊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已無理由。再者，即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

    就系爭土地遭伊無權占用部分請求補償，該等補償性質僅為

    公法上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相關爭議存在，故原

    告本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自屬無據。

　⒊假使認定原告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僅有系爭地

    下管線、系爭圍牆為伊設置，原告僅得就系爭地下管線、系

    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又系爭土地並非位於市區，鄰近多為樹林、住宅區，與

    大眾運輸系統相距較遠，交通機能不便，且伊就系爭土地之

    使用情形係以公益為目的，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甚

    微，與前開公益目的相較即不相當。是認，即便原告得請求

    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該數額應以系爭土地當年度

    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計算之，原告所請求以系爭土地當年度

    土地申報地價年息6％計算伊應給付數額，實屬過高，應不可

    採。

　㈥從而，原告主張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

    下管道、系爭圍牆，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以及應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64元，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

    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等主張，洵

    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見本院卷第376頁)。

　㈡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為被告所設置(見本院卷第376至377

    、465至466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其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且系爭土地上坐落如附表

    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其中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

    牆部分均為被告所設置，又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等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現場照片、言詞辯論筆錄

    、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0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1

    1月14日溪測字第1130016782號函(見本院卷第97至99、145

    至292、301至305、376至377、409至411、419、451、473頁

    )等在卷可稽，堪以認定為真。惟原告所稱被告基於無法律

    上原因，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

    爭土地，並另稱被告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等部分，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被告於本件訴

    訟無當事人能力，而應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不合法，且系爭

    道路非由被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經被告所設置，被告既非

    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即無從請求被

    告將系爭道路刨除、將系爭水井拆除，又系爭道路與系爭土

    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自無權請求刨除之，再者，

    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雖有占用系爭土地，然均係以公益

    目的而存在，自不得恣意拆除，更何況系爭地下管道乃被告

    基於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本非屬無權占用，倘原告

    請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拆除，則有原告可得利

    益遠低於公眾利益所受損害之弊，應有權利濫用情形，故原

    告顯不得請求被告拆除之等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被

    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⒉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

    事實上處分權人？⒊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

    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⒋原告請求被

    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給付

    金額為何？本院茲分述如下：

　㈡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

　⒈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定

    有明文。而所謂當事人能力，係指於民事訴訟程序，以自己

    名義向法院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及相對人之資格，依民事訴

    訟法第40條第1項之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

    是依設立之法人因有權利能力，固有當事人能力，惟如僅係

    內部機關，既無獨立之人格，自難認有權利能力，而有當事

    人能力(最高法院第85年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85年台抗

    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

    管理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

    ，而稱非法人團體者，應包括非法人社團及非法人財團，為

    院字第1926號解釋所肯認；且具當事人能力之非法人團體，

    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目的及獨立

    財產，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4年台

    上字第2461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件原告所起訴之被告即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係屬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內

    部單位，此觀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之

    規定，即「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

    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其組織規程另定之。」，以及各區

    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之規定，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

    所、隊...」等語即明。而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固規定非

    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惟並

    非泛指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任何團體，均有當事人能力。

    非法人團體之成立，應具備下列要件：㈠必須團體為多數人

    所組成。㈡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組織及名稱。㈢必須團體有一定

    之目的。㈣必須團體有一定之事務所或營業所為其活動中心

    。㈤必須團體有獨立之財產，並與其構成員之財產截然有別

    。㈥必須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㈦對外為法

    律行為，必須以團體名義為之（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7

    8號判決參照）。

　⒊復查，依上開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即「各區管理處設

    廠、場、所、隊，各廠、場置廠、場長、所置主任、隊置隊

    長、由工程師或管理師兼任...」，第6條，即「各廠、場、

    所、隊之掌理事項如下：一、水源、淨水、廢水處理及送配

    水系統之操作維護等事項。二、營業、裝修、供水及售水等

    事項。三、檢修與試驗各式大小型水表等事項。」等規定所

    示，被告即大溪淨水廠，既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區管理處所設供水設施(見本院卷第309至310頁)，應僅係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之業務執行單位，雖

    有辦公處所之設，仍與前開非法人團體情形有間，自非屬民

    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之規定所指非法人團體，即無當事人

    能力，無起訴或被訴之能力。

　⒋是認被告既無當事人能力，則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有違

    。

　㈢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按地上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

    上處分權之人，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事實上處分權，司法實務及社會通

    念上，係指對於標的建物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

    例如拆除、增建、改建）及交易等支配權能（最高法院67年

    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㈠、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裁判

    意旨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

    應證法律關係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

    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此經證明

    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其因果關

    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當事人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

    以推認要件事實存在，縱他方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證明

    、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應駁回當事人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

    105 年度台上字第2317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係以「系爭道路

    下方有被告所設置之系爭地下管道通過」、「系爭道路僅得

    自公路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

    )」、「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應為私人

    所鋪設」(見本院卷第第473頁)等情為憑，然為被告以「被

    告非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詞否認。依上開民事訴訟

    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原告以「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

    權人」乙節為據，主張依民法第767條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

    害除去請求權，則原告自應先就「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

    分權人」此事為真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先就其

    所述盡舉證責任，即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②惟綜觀卷內資料所見，原告除僅以書狀和言詞陳稱系爭道路

    為被告所鋪設、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外，

    並未提出得以證明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確為被告之依

    據，即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

    分權人為被告乙情，尚非無疑。

　③再者，雖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

    事為由，進而認定系爭道路即應為被告所鋪設，然原告就此

    部分主張，充其量僅可作為「系爭道路非為公有」之佐證，

    仍不得逕稱「系爭道路非屬公有，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

    所鋪設」一事存在。故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

    公所養護」一情，遽論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

    實屬無稽，洵不可採。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經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05

    、451頁)所示，系爭水井雖經設置於系爭道路範圍內，然依

    經驗法則可斷，被告既作為負責供水、配水等業務進行之單

    位，則被告為便於管理業務進行，自應僅於被告所處廠區範

    圍內設置相關設備，豈有將其等設施裝設於被告廠區權限未

    及處所，徒增管理上風險及維護成本等不利益之可能。故原

    告稱系爭水井乃被告所設置，且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為被告等語，經上開說明顯與常理相悖，顯有疑義。

　②又原告既主張系爭水井為被告所設，進而認定被告就系爭水

    井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則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相關法理，原

    告本應先就此等主張提出相關事證予以支持，方可謂盡舉證

    責任而認其所指事實為真。然綜觀卷內資料所示，原告除以

    書狀或言詞陳述系爭水井為被告設置外，並未就何以認定系

    爭水井實經被告設置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即有未盡舉

    證責任情形，本院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稱被告為

    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不足採。

　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

    告，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

    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

    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固為民法第765條所明定；惟所

    有人行使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等權

    能，仍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始得自由為之，土地所有權人

    於該限制範圍內不得主張所有權受侵害而請求排除之。又土

    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

    於土地之上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換言之，法

    令對於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亦及於土地之上下

　⒉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

    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

    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

    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

    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儘管系爭道路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經前開說明可知

    ，被告既非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使系爭道路有

    經他人未獲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逕自設置於系爭土

    地上之情事，與被告自屬無涉，原告尚不得僅憑系爭道路坐

    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遽指被告有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

    爭土地情形。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自屬無據。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雖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如前所述可知，被告

    既非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然系爭水井有未經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而逕為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形，

    仍與被告無涉，原告自不得僅憑系爭水井坐落系爭土地之客

    觀事實，逕謂被告有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

    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亦屬無據。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自來水法（即55年11月17日制

    定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時之原規定，下稱102年修正前自

    來水法）第52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必要時，得在公私土

    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

    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102年1月16日修正公

    布之自來水法第52條（同現行條文）則規定：「自來水事業

    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

    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

    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衡諸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目的，乃自來水事業單

    位設置自來水管，因係考量整體供水系統並非特定用戶所埋

    設，具有公益性，與公共利益福祉相關。是自來水法第52條

    規定即係民法第765條所定之「法令限制」，土地所有人對

    於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必要時，在其地下埋

    設水管或其他設備，自有容忍之義務，不能主張排除，且自

    來水事業施工之前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最高

    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1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所謂「必要

    時」，係指若有數個方法均可達成行政目的，或有助於行政

    目的的達成，此時需採行其中對基本權利侵害最少的方式，

    除非最小侵害方式無從達其目的，始可考慮高度侵害方式（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上易字第150號判決參照）。

　②原告稱被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仍基於無法律上原因，

    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為被告以「系爭地

    下管道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合法設置，依民法第773條

    之規定，原告本有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

    義務，故系爭地下管道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非屬無權占

    用」等詞予以辯駁。則被告既主張其就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

    爭土地乙節，乃屬有法律上正當權源而為，即應就該情確實

    存在部分證明之。

　③經查，被告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給水

    廠，所營業務當與自來水事業相關，其為供應所轄區域自來

    水之必要，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自來水管線，並無須事先

    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其設置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自屬有

    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是原告就被告埋設於系爭土

    地地面下之系爭地下管道，即有容忍義務。縱被告設置系爭

    地下管道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時，並未通知原告、本件全體

    共有人，亦僅涉及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本件全體共有

    人，對被告之補償請求權之時效起算認定，自與被告是否基

    於法律上原因而占用系爭土地係屬二事。

　④再查，被告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管線，尚難謂對原告就系

    爭土地之使用、收益、管理等所有權行使有何妨害之處，而

    系爭437地號土地未經積極開發，大部分範圍仍保留樹林植

    披於上外觀，較無可供埋設自來水運輸管線於地面下方之巷

    道，此有系爭土地、系爭437地號土地空照圖(見本院卷第35

    5頁)在卷可憑，自堪認被告在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系爭地下

    管道，已屬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系爭土地實

    有供接系爭地下管道之必要。

　⑤是認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既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

    要件，原告本有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忍受被告以系爭地

    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

    爭土地，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乃有權占用甚明。

　⒋從而，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

    權占用系爭土地，應屬無據，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其共有物之

    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

    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行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分別

    定有明文。

　⒉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稱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

    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

    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

    受之損失甚大者，始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

    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

    第737號、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⒊經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非為被告，故

    被告並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道路，且系爭

    地下管道乃被告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為有權占用

    系爭土地，已如前述。是原告以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為

    由，主張被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

    道，並將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等詞，本屬無據。

    且原告稱系爭道路應為刨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應為

    拆除等請求，亦已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指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本院分述如下：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系爭道路既作為供被告所在處所與公路之連通途徑，且被告

    所營事業乃供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用水需求

    ，顯係以公益目的而為，且臺灣北部一年中所遇雨季較長，

    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所臨山區地形更於梅雨季、颱風季時

    好發洪災，自來水廠除須維持平時穩定用水外，於降雨量驟

    增時亦可發揮防洪治水之效，倘系爭道路經原告請求而刨除

    ，任職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及維修工程車輛將無法以現有途

    徑進出，或須耗時費力另闢可供通行之道路，將導致被告所

    營事業受阻而無法順利進行，對於上開桃園市大溪區、龍潭

    區等地部分居民穩定用水需求及周遭環境安全，勢必造成不

    利影響及不確定風險，則原告請求將系爭道路刨除而生對於

    公眾之損害，可謂甚鉅。再者，系爭道路既僅連通被告所處

    廠區大門至公路，並系爭道路所落系爭土地部分形狀狹長且

    為斜坡，此觀現場照片即明(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則原

    告自被告刨除系爭道路並收回系爭土地後，可就系爭土地進

    行開發獲利機會受限，自可認定原告就系爭土地可得利益甚

    微。

　③從而，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行

    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道路刨除，並

    將系爭道路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

    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應認定原告行使前開

    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而有

    權利濫用情形甚明。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經設置於系爭土地上方，且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

    又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面積僅有1.56平方公尺(見

    本院卷第451頁)，顯見如系爭水井經拆除，所占用系爭土地

    部分並為原告收回後，原告就系爭土地該部分可得利益甚小

    ，更遑論系爭道路既經上開說明所示，因違反民法第148條

    所示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刨除，倘系爭水井經拆除後，

    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仍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原告自無

    從就該處加以利用，即無任何得就拆除系爭水井之請求獲利

    可言。再者，水井本可發揮供鄰近住戶用水、監測地下水質

    等功能，倘系爭水井經原告請求而拆除，對公益將造成不利

    影響。是認，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系爭水井占用一事，行

    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主張系爭水井應拆除，並取回就

    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所有權，原告可從中得到利

    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

    ，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顯有權利

    濫用情形即明。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如被告依原告請求將系爭地下管道

    拆除並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予原告，是否有違反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而不得為原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情

    事，本院依原告可因而獲得之利益，與被告或公眾因此所受

    損失，比較衡量之。就經驗法則而斷，自來水地下管道係連

    接自來水廠至用水戶間通道，可發揮輸送用水、調節用水等

    穩定供應用水需求之功能，且自來水地下管道所及範圍廣闊

    ，即使僅就其中某段管線施工遷移，仍將另覓合適地層位置

    、另規劃管線走向等，且施工期間亦將造成原先供水情形受

    調節甚或突發性停水等不利影響，公眾使用自來水之權益必

    將受損，被告亦需額外耗費龐大成本維持公眾用水需求。

　②因此，如系爭地下管道經原告請求而拆除，鄰近區域住戶將

    無法享有本已穩定之用水權益，即可認定公益將因而受損甚

    鉅。並就原告可自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且收回所占用系爭土地

    部分一事之獲利以觀，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為

    狹長型斜坡，該處地層本已不適合另為開發利用，且坐落系

    爭土地上之系爭道路既經前開說明認定不得刨除，則縱使系

    爭地下管道拆除後，原告仍無從就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

    使用獲益，顯見原告可因系爭地下管道拆除所得利益甚微。

    故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行

    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

    ，並將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

    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

    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等情，應有權利濫用情形亦明

　⒋再查，系爭圍牆既為被告所處廠區之外牆，本作為分隔被告

    所處廠區內、外物理空間之用，且就被告得否穩定維持供水

    業務之目的而論，系爭圍牆本為不可或缺之要角，蓋如無系

    爭圍牆之存在，將有不特定之他人可隨意進出被告所處廠區

    之弊，對被告所處廠區內相關機器、維修工程車等硬體設備

    造成不確定風險，對任職於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而言，更有

    隨時遭他人闖入施以攻擊、竊取財物等情形之危險，故系爭

    圍牆如經拆除，將導致被告、公眾受較大之損失。又系爭圍

    牆僅占用系爭土地面積約0.76平方公尺部分(本院卷第451頁

    )，並系爭圍牆位於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之間，作為分

    隔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使用界線之用，且系爭道路經上

    開說明已不得為原告請求刨除，自可認定縱然被告將系爭圍

    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予原告，仍難謂原告有何利

    用之可能，故原告因而獲得之利益微乎其微。因此，原告就

    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

    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圍牆拆除，並將系爭圍牆所

    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

    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

    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固有權利濫用情

    形自明。

　⒌從而，被告並非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且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亦屬有法律上原因而

    設，就系爭土地之利用即為有權占用，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

    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後返還所占用系爭土

    地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更遑論原告主張應將系爭道路、

    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之請求，顯有違反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自不應准許。又被告雖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

    地，然因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除去並返還系爭土地，有

    原告可因而獲得利益甚小，被告及公眾將受損失甚大之情形

    ，亦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相悖，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將系爭

    圍牆拆除後返還系爭土地。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

    返還，自無理由，即應駁回。

　㈥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

    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

    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要旨參照)。又無權占有他人所

    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

    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

    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惟查：

　⑴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

　①民法第179條之規定適用，既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

    益為其前提，則必先有土地遭無權占用之事實，土地所有權

    人方得向無權占用者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然本件縱使系爭土

    地、系爭水井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仍與被告無涉，蓋

    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無以系

    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存在，已如前述

    。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道

    路、系爭水井占用之事，請求給付不當得利等主張，應無理

    由。

　⑵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

    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

    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即有明定，已如前

    述。第按前條使用公、私有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前項處所

    、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自來水事業、土地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自來水

    法第53條之規定亦有明文。

　②次按基於改善國民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公益目的，對

    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線埋設處所，自來水法已賦與得通過

    私人土地之權限，就此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土地權

    利人自得依自來水法、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

    則請求補償，然此為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

    利之問題。換言之，自來水為國民現代化生活所必須，自來

    水事業之發展，具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業發達，供

    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

    等增進公共福利之目的（自來水法第1條規定參照），故對

    於自來水事業所必要之管線埋設而須通過私人土地或不動產

    ，參諸前述修正前、後自來水法第52條、第53條之規定，足

    見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埋設，自來水法除賦予得通過 

    私人土地或建築物之權限，並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

     損失，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要無不當得利之問題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02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

    92年度上字第495號民事判決參照）。

　③基上，被告既係以自來水法第52條為其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之

    依據，即屬有權占用，已如前述，則被告自非「無法律上之

    原因」就系爭土地受有利益，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屬無據。縱認原告

    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而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受有損

    害，仍僅生得否依自來水法第53條請求補償之公法上權利義

    務問題，要與私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無涉。

　④是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地

    下管道占用乙節，請求給付不當得利之主張，亦無理由。

　⑶系爭圍牆部分：

　①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

    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

    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

    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上開規

    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98年修正

    施行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96條第1項但書、

    第796條之2定有明文。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

    修正之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

    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

    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施行法第8條之4規定，修正之

    民法第796條之2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具有與房屋

    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亦適用之。次按土地所有人非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

    不即提出異議，為免土地所有人損失過鉅，且於社會經濟有

    較大影響，鄰地所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此觀民

    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如土地所有人因重大過失逾

    越地界建築房屋，或雖無重大過失，但鄰地所有人已知其越

    界而即時提出異議，因不該當於該規定之要件，鄰地所有人

    對於無權占有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房屋，本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規定請求移去或變更其逾越地界之房屋。惟為免對

    社會經濟及當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損害，民法第796條之1 第1

    項賦與法院裁量權，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

    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②復按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為債篇規定，適用於一

    般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事件；同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物

    權篇規定，於98年1月23日始增訂，解釋上，越界建築屬於

    特殊侵權行為與不當得利類型；法院認定越界部分免予拆除

    時，所衍生償金或購買土地等法律問題，經由立法者制定專

    法即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處理基準。故越界使用者所

    應支付代價為償金，應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等規定

    ，鄰地所有人不得再主張按照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

    9條收取損害賠償金、返還不當得利。

　③準此，系爭圍牆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毋須拆除，業經論述

    如前。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應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2項準用

    第796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償金作為系爭圍牆越界使用系爭

    土地之對價，故鄰地所有人即原告既得依前開規定向被告請

    求給付償金，自無從再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返還不當得

    利等權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就系爭圍

    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

    無理由。

　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難認可採，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除去如附表一

    「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以及

    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等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宜霈　　　　　　

附圖一：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451頁)。

附表一：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見本院卷第145至292、451　　

　　　　頁)。

編號 地段 地號 原告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被告占用部分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 被告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情形 1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239 1/24 2049.27 A1 23.58 道路      A2 16.16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A3 6.63 道路      D 0.76 圍牆 2  240 1/16 869.08 B1 17.63 道路      B2 67.42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3 3.76 地下管道範圍      B4 36.97 地下管道範圍      B5 93.19 道路      B6 0.20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7 1.05 道路      E 1.56 水井、地下管道範圍 3  245 1/24 302.02 C1 7.82 地下管道範圍      C2 5.32 道路      C3 18.35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C4 6.50 道路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號
原      告  廖忠男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


法定代理人  張騏晉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律師
複代理人    杜佳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內鋪設之水泥路面(含地下管線)、水溝(含地下管線)，面積約350平方公尺之設施拆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單指其一逕稱其地號)內傾倒之廢土、水泥擋牆，面積約500平方公尺清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1,98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33,150元；㈣前三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至10頁)。嗣原告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提出最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1部分(面積23.58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A2部分(面積16.1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A3部分(面積6.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D部分(面積0.76平方公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47.13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0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1部分(面積17.63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2部分(面積67.4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3部分(面積3.76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拆除、編號B4部分(面積36.97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5部分(面積93.19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6部分(面積0.2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7部分(面積1.0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E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之水井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221.78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5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C1部分(面積7.82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拆除、編號C2部分(5.3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C3部分(18.3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及編號C4部分(面積6.5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37.99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㈣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上開聲明一至三項所示部分拆除，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年給付原告1,133元；㈥上開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71至472頁)。經核，原告就原訴之聲明第㈢項請求被告給付1,989,000元，以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應按月給付33,150元，分別變更為請求被告給付5,664元，以及應按年給付1,133元，並改列如變更後訴之聲明㈣、㈤所示，係原告基於系爭土地遭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減縮向被告請求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等規定相符，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又原告於變更後訴之聲明第㈠、㈡、㈢項，改以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為請求依據，乃依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就被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坐落位置及面積予以特定，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其聲明使之完足、明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則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起訴主張：
　⒈緣系爭土地為原告及如本院卷第15至17頁所示共有人名冊之全體共有人(下稱本件全體共有人)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擅自於數年前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用途，對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造成侵害。原告已多次向被告反應前情請求清除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亦曾向桃園市大溪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均未得被告回應，甚至被告對原告所提皆不聞不問，顯見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權能已遭被告妨害甚鉅，先予敘明。
　⒉被告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且就系爭土地亦無得以合法使用之法律上依據，則被告以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等情，應屬無權占用甚明，原告自得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地位，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又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即占用之，因而獲得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受有不當得利亦明，原告本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5,664元【計算式：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103.69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方公尺×1/24×6％×5年＝103.69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4,990.0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6％×5年＝4990.05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569.8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5年＝569.85元)＝5,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至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計算式：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20.74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方公尺×1/24×6％＝20.74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998.01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6％＝998.01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113.97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113.97元)＝1,1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⒊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騰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復依民法第179條、土地法第9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刨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A1、A2、A3、B1、B2、B5、B6、B7、C2、C3、C4部分所示道路(下合稱系爭道路，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以及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E部分所示水井(下稱系爭水井)：
　⑴系爭道路路面下方有被告所有設置系爭地下管道通過，且系爭道路僅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又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故被告就系爭道路應有事實上處分權，灼然至明。
　⑵再者，系爭道路既僅直通至被告所有集水廠，且系爭道路兩側亦未見有其他住戶，顯見系爭道路應專供被告使用無疑，即非屬被告所稱供公眾通行目的而存在，自無何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之理。
　⒉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A2、B2、B3、B4、B6、E、C1、C3部分所示地下管道(下合稱系爭地下管道，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
　⑴被告雖稱系爭地下管道僅有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一途，然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37地號土地、系爭463地號土地)亦為國有，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系爭437、463等地號土地地面下方，仍屬妥適，自無不得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他處土地地面下方之理。
　⑵又被告稱倘拆除系爭地下管道將影響鄰近居民用水需求，然系爭土地所處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地勢位於山腳，地勢高度甚至未及50公尺，地理位置更高處尚有慈湖等地區，故被告即可自他處引水至美華里供應居民使用，即無從論斷系爭地下管道一經拆除，當地住戶用水需求將面臨嚴峻窘境。且被告既非建築方面專業人士，卻僅以系爭437地號土地上方存有建築物乙情，逕稱如被告另於他處設置地下管道將損及他人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自屬無稽，實不可採。
　⑶再就被告所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乃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部分，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係以作為自身營業目的之故，自與公益目的無涉，且原告擬將系爭土地收回後另做開發，將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成長，顯然高於被告私人營業利益，當無何等權利濫用情形存在之虞。
　⒊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D部分所示圍牆(下稱系爭圍牆)：
　⑴如被告所述，倘系爭圍牆之用途乃作為便於管理大溪淨水廠，防止非相關人士自由進出等安全性考量，則被告另於大溪淨水廠門口處設立圍籬，或加派警衛駐守即可，自非毫無替代方案可施。故被告以系爭圍牆經拆除後，將對公眾就供水需求、用水安全造成風險，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系爭圍牆云云，難以採信。
二、被告則以：
　㈠伊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伊無訴訟實施權能：
　⒈據自來水法第8條、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等規定以觀，公營之自來水事業既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機構，其組織自應由主管機關定之，且應以企業方式經營，又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因應業務需要，可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
　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既為法人，則伊僅係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為利業務發展所設給水廠，為內部單位而無對外代表之能力。故原告以伊作為本件訴訟被告，即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自應認定伊並無當事人能力，是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㈡原告不得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
　⒈原告所請求之「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乃事實上處分行為，僅有系爭道路所有人即鋪設者、系爭水井所有人即設置者具有支配力，又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所設置，伊自非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有處分權之人，故原告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自無理由。
　⒉況且，系爭道路自數十年前已坐落系爭土地上，並作為供比鄰住家及不特定公眾人車通行用途已久，又系爭道路北向可通北部橫貫公路，南行可至自來水大溪淨水廠，乃有助於交通便利之要角，且自系爭道路鋪設完成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止，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均未為反對，可見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即應受公眾使用限制，不得違反公益目的而排除他人使用，故原告主張伊刨除系爭道路，亦屬無據。
　㈢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
　⒈伊為便利、供應系爭土地周遭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近3,454名居民用水需求，遂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且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並無妨礙原告或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已屬選擇對系爭土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而設，與民法第773條之規定相符，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應有容忍義務，故伊就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情形，即非無權占用。
　⒉再者，倘伊按原告主張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另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自來水地下管道，除系爭437地號土地多為樹林範圍，少部分未見樹林之處亦已設有私人建物，如於該處埋設地下管線將危及民宅建築物安全結構，且系爭437地號土地為水土保持計畫範圍區域，施工與否應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後方可進行，而非伊可自行決定外，經伊評估，如須埋設長度約80公尺、口徑約200mm出水管及進水管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下方，應支出施工費用約1,500,000元至2,000,000元左右，施工時間須歷時60至90日左右，亦將停水數日以利工程進行，顯致居住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上之住民面臨生活上極大不便利。因此，若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地下管道，原告因而可獲使用收益甚小，卻將對於公眾、伊造成過大成本支出，即須面臨重大不利影響。故原告所為主張，顯非可採。
　⒊退步言之，縱使認定伊就系爭地下管道使用情形不符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屬無權占用原告土地，然原告仍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蓋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系爭土地周遭近3,000多戶居民日常用水將遭中斷，對生活勢必造成極大不便利，伊施以拆除原系爭地下管道、另覓他處設置新地下管道等工程應付出之施工成本，也將對於伊以及鄰近居民產生重大影響，然系爭土地現況較不利於開發，原告取回系爭土地後自無法另作他用，故原告可自系爭土地取得獲益甚微。
　⒋從而，如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原告因而可獲利益極小，惟伊、公眾所應承擔成本甚鉅，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返還系爭土地之主張，顯有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示權利濫用情形，自難可採。
　㈣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⒈系爭圍牆依附於大溪淨水廠即被告所處廠區，屬依附於房屋之地上物，與大溪淨水廠應視為同一建築物，又系爭圍牆存在之事實已有數十年之久，期間均未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伊甚至係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知悉系爭圍牆有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之事，顯見伊非屬故意逾越地界，自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第796-1條等規定適用，故原告應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⒉且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僅有0.76平方公尺，如系爭圍牆遭拆除則將導致任意不特定人均可自由進出大溪淨水廠，對民生用水安全將造成過多不確定風險，影響公眾用水需求及飲水安全甚鉅，又原告可自經拆除系爭圍牆後之系爭土地所得使用利益僅有面積0.76平方公尺範圍，顯然甚微。
　⒊基於原告可自伊拆除系爭圍牆所得利益過小，伊、公眾就供水需求、用水安全將受不利風險影響甚大等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自屬權利濫用而不得行使之，故原告主張伊應拆除系爭圍牆並返還系爭土地，即不可採。
　㈤原告不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因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所裝設，故依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顯非事實上處分權人，且經前開說明可知，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本不得就系爭土地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占用一事，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屬無據。
　⒉就系爭地下管道部分，因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係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為，自屬有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法權利，乃有權占用，本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原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一事，向伊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無理由。再者，即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系爭土地遭伊無權占用部分請求補償，該等補償性質僅為公法上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相關爭議存在，故原告本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無據。
　⒊假使認定原告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僅有系爭地下管線、系爭圍牆為伊設置，原告僅得就系爭地下管線、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系爭土地並非位於市區，鄰近多為樹林、住宅區，與大眾運輸系統相距較遠，交通機能不便，且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係以公益為目的，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甚微，與前開公益目的相較即不相當。是認，即便原告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該數額應以系爭土地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計算之，原告所請求以系爭土地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6％計算伊應給付數額，實屬過高，應不可採。
　㈥從而，原告主張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以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64元，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等主張，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見本院卷第376頁)。
　㈡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為被告所設置(見本院卷第376至377、465至466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其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且系爭土地上坐落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其中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部分均為被告所設置，又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現場照片、言詞辯論筆錄、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4日溪測字第1130016782號函(見本院卷第97至99、145至292、301至305、376至377、409至411、419、451、473頁)等在卷可稽，堪以認定為真。惟原告所稱被告基於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另稱被告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部分，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被告於本件訴訟無當事人能力，而應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不合法，且系爭道路非由被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經被告所設置，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即無從請求被告將系爭道路刨除、將系爭水井拆除，又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自無權請求刨除之，再者，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雖有占用系爭土地，然均係以公益目的而存在，自不得恣意拆除，更何況系爭地下管道乃被告基於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本非屬無權占用，倘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拆除，則有原告可得利益遠低於公眾利益所受損害之弊，應有權利濫用情形，故原告顯不得請求被告拆除之等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⒉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⒊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⒋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本院茲分述如下：
　㈡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
　⒈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當事人能力，係指於民事訴訟程序，以自己名義向法院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及相對人之資格，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之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是依設立之法人因有權利能力，固有當事人能力，惟如僅係內部機關，既無獨立之人格，自難認有權利能力，而有當事人能力(最高法院第85年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85年台抗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而稱非法人團體者，應包括非法人社團及非法人財團，為院字第1926號解釋所肯認；且具當事人能力之非法人團體，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目的及獨立財產，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461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件原告所起訴之被告即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係屬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內部單位，此觀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之規定，即「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其組織規程另定之。」，以及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之規定，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所、隊...」等語即明。而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固規定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惟並非泛指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任何團體，均有當事人能力。非法人團體之成立，應具備下列要件：㈠必須團體為多數人所組成。㈡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組織及名稱。㈢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目的。㈣必須團體有一定之事務所或營業所為其活動中心。㈤必須團體有獨立之財產，並與其構成員之財產截然有別。㈥必須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㈦對外為法律行為，必須以團體名義為之（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參照）。
　⒊復查，依上開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所、隊，各廠、場置廠、場長、所置主任、隊置隊長、由工程師或管理師兼任...」，第6條，即「各廠、場、所、隊之掌理事項如下：一、水源、淨水、廢水處理及送配水系統之操作維護等事項。二、營業、裝修、供水及售水等事項。三、檢修與試驗各式大小型水表等事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即大溪淨水廠，既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所設供水設施(見本院卷第309至310頁)，應僅係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之業務執行單位，雖有辦公處所之設，仍與前開非法人團體情形有間，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之規定所指非法人團體，即無當事人能力，無起訴或被訴之能力。
　⒋是認被告既無當事人能力，則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有違。
　㈢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按地上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事實上處分權，司法實務及社會通念上，係指對於標的建物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例如拆除、增建、改建）及交易等支配權能（最高法院67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㈠、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應證法律關係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當事人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存在，縱他方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證明、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應駁回當事人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2317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係以「系爭道路下方有被告所設置之系爭地下管道通過」、「系爭道路僅得自公路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應為私人所鋪設」(見本院卷第第473頁)等情為憑，然為被告以「被告非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詞否認。依上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原告以「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乙節為據，主張依民法第767條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則原告自應先就「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此事為真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先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即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②惟綜觀卷內資料所見，原告除僅以書狀和言詞陳稱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外，並未提出得以證明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確為被告之依據，即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乙情，尚非無疑。
　③再者，雖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事為由，進而認定系爭道路即應為被告所鋪設，然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充其量僅可作為「系爭道路非為公有」之佐證，仍不得逕稱「系爭道路非屬公有，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一事存在。故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情，遽論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實屬無稽，洵不可採。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經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05、451頁)所示，系爭水井雖經設置於系爭道路範圍內，然依經驗法則可斷，被告既作為負責供水、配水等業務進行之單位，則被告為便於管理業務進行，自應僅於被告所處廠區範圍內設置相關設備，豈有將其等設施裝設於被告廠區權限未及處所，徒增管理上風險及維護成本等不利益之可能。故原告稱系爭水井乃被告所設置，且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經上開說明顯與常理相悖，顯有疑義。
　②又原告既主張系爭水井為被告所設，進而認定被告就系爭水井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則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相關法理，原告本應先就此等主張提出相關事證予以支持，方可謂盡舉證責任而認其所指事實為真。然綜觀卷內資料所示，原告除以書狀或言詞陳述系爭水井為被告設置外，並未就何以認定系爭水井實經被告設置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即有未盡舉證責任情形，本院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稱被告為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不足採。
　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固為民法第765條所明定；惟所有人行使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等權能，仍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始得自由為之，土地所有權人於該限制範圍內不得主張所有權受侵害而請求排除之。又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換言之，法令對於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亦及於土地之上下
　⒉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儘管系爭道路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經前開說明可知，被告既非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使系爭道路有經他人未獲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逕自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事，與被告自屬無涉，原告尚不得僅憑系爭道路坐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遽指被告有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自屬無據。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雖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如前所述可知，被告既非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然系爭水井有未經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而逕為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形，仍與被告無涉，原告自不得僅憑系爭水井坐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逕謂被告有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亦屬無據。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自來水法（即55年11月17日制定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時之原規定，下稱102年修正前自來水法）第52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必要時，得在公私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自來水法第52條（同現行條文）則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衡諸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目的，乃自來水事業單位設置自來水管，因係考量整體供水系統並非特定用戶所埋設，具有公益性，與公共利益福祉相關。是自來水法第52條規定即係民法第765條所定之「法令限制」，土地所有人對於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必要時，在其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自有容忍之義務，不能主張排除，且自來水事業施工之前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1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所謂「必要時」，係指若有數個方法均可達成行政目的，或有助於行政目的的達成，此時需採行其中對基本權利侵害最少的方式，除非最小侵害方式無從達其目的，始可考慮高度侵害方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上易字第150號判決參照）。
　②原告稱被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仍基於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為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合法設置，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原告本有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系爭地下管道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非屬無權占用」等詞予以辯駁。則被告既主張其就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乙節，乃屬有法律上正當權源而為，即應就該情確實存在部分證明之。
　③經查，被告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給水廠，所營業務當與自來水事業相關，其為供應所轄區域自來水之必要，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自來水管線，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其設置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自屬有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是原告就被告埋設於系爭土地地面下之系爭地下管道，即有容忍義務。縱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時，並未通知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亦僅涉及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對被告之補償請求權之時效起算認定，自與被告是否基於法律上原因而占用系爭土地係屬二事。
　④再查，被告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管線，尚難謂對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管理等所有權行使有何妨害之處，而系爭437地號土地未經積極開發，大部分範圍仍保留樹林植披於上外觀，較無可供埋設自來水運輸管線於地面下方之巷道，此有系爭土地、系爭437地號土地空照圖(見本院卷第355頁)在卷可憑，自堪認被告在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系爭地下管道，已屬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系爭土地實有供接系爭地下管道之必要。
　⑤是認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既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原告本有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乃有權占用甚明。
　⒋從而，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屬無據，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其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行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稱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始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737號、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⒊經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非為被告，故被告並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道路，且系爭地下管道乃被告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是原告以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為由，主張被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並將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等詞，本屬無據。且原告稱系爭道路應為刨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應為拆除等請求，亦已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本院分述如下：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系爭道路既作為供被告所在處所與公路之連通途徑，且被告所營事業乃供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用水需求，顯係以公益目的而為，且臺灣北部一年中所遇雨季較長，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所臨山區地形更於梅雨季、颱風季時好發洪災，自來水廠除須維持平時穩定用水外，於降雨量驟增時亦可發揮防洪治水之效，倘系爭道路經原告請求而刨除，任職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及維修工程車輛將無法以現有途徑進出，或須耗時費力另闢可供通行之道路，將導致被告所營事業受阻而無法順利進行，對於上開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穩定用水需求及周遭環境安全，勢必造成不利影響及不確定風險，則原告請求將系爭道路刨除而生對於公眾之損害，可謂甚鉅。再者，系爭道路既僅連通被告所處廠區大門至公路，並系爭道路所落系爭土地部分形狀狹長且為斜坡，此觀現場照片即明(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則原告自被告刨除系爭道路並收回系爭土地後，可就系爭土地進行開發獲利機會受限，自可認定原告就系爭土地可得利益甚微。
　③從而，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道路刨除，並將系爭道路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應認定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而有權利濫用情形甚明。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經設置於系爭土地上方，且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又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面積僅有1.5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451頁)，顯見如系爭水井經拆除，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並為原告收回後，原告就系爭土地該部分可得利益甚小，更遑論系爭道路既經上開說明所示，因違反民法第148條所示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刨除，倘系爭水井經拆除後，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仍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原告自無從就該處加以利用，即無任何得就拆除系爭水井之請求獲利可言。再者，水井本可發揮供鄰近住戶用水、監測地下水質等功能，倘系爭水井經原告請求而拆除，對公益將造成不利影響。是認，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系爭水井占用一事，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主張系爭水井應拆除，並取回就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所有權，原告可從中得到利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顯有權利濫用情形即明。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如被告依原告請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予原告，是否有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為原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情事，本院依原告可因而獲得之利益，與被告或公眾因此所受損失，比較衡量之。就經驗法則而斷，自來水地下管道係連接自來水廠至用水戶間通道，可發揮輸送用水、調節用水等穩定供應用水需求之功能，且自來水地下管道所及範圍廣闊，即使僅就其中某段管線施工遷移，仍將另覓合適地層位置、另規劃管線走向等，且施工期間亦將造成原先供水情形受調節甚或突發性停水等不利影響，公眾使用自來水之權益必將受損，被告亦需額外耗費龐大成本維持公眾用水需求。
　②因此，如系爭地下管道經原告請求而拆除，鄰近區域住戶將無法享有本已穩定之用水權益，即可認定公益將因而受損甚鉅。並就原告可自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且收回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一事之獲利以觀，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為狹長型斜坡，該處地層本已不適合另為開發利用，且坐落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道路既經前開說明認定不得刨除，則縱使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原告仍無從就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使用獲益，顯見原告可因系爭地下管道拆除所得利益甚微。故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將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應有權利濫用情形亦明
　⒋再查，系爭圍牆既為被告所處廠區之外牆，本作為分隔被告所處廠區內、外物理空間之用，且就被告得否穩定維持供水業務之目的而論，系爭圍牆本為不可或缺之要角，蓋如無系爭圍牆之存在，將有不特定之他人可隨意進出被告所處廠區之弊，對被告所處廠區內相關機器、維修工程車等硬體設備造成不確定風險，對任職於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而言，更有隨時遭他人闖入施以攻擊、竊取財物等情形之危險，故系爭圍牆如經拆除，將導致被告、公眾受較大之損失。又系爭圍牆僅占用系爭土地面積約0.76平方公尺部分(本院卷第451頁)，並系爭圍牆位於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之間，作為分隔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使用界線之用，且系爭道路經上開說明已不得為原告請求刨除，自可認定縱然被告將系爭圍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予原告，仍難謂原告有何利用之可能，故原告因而獲得之利益微乎其微。因此，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圍牆拆除，並將系爭圍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固有權利濫用情形自明。
　⒌從而，被告並非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且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亦屬有法律上原因而設，就系爭土地之利用即為有權占用，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後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更遑論原告主張應將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之請求，顯有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自不應准許。又被告雖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然因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除去並返還系爭土地，有原告可因而獲得利益甚小，被告及公眾將受損失甚大之情形，亦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相悖，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拆除後返還系爭土地。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自無理由，即應駁回。
　㈥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要旨參照)。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惟查：
　⑴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
　①民法第179條之規定適用，既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為其前提，則必先有土地遭無權占用之事實，土地所有權人方得向無權占用者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然本件縱使系爭土地、系爭水井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仍與被告無涉，蓋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存在，已如前述。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道路、系爭水井占用之事，請求給付不當得利等主張，應無理由。
　⑵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即有明定，已如前述。第按前條使用公、私有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前項處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自來水事業、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自來水法第53條之規定亦有明文。
　②次按基於改善國民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公益目的，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線埋設處所，自來水法已賦與得通過私人土地之權限，就此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土地權利人自得依自來水法、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則請求補償，然此為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之問題。換言之，自來水為國民現代化生活所必須，自來水事業之發展，具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業發達，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等增進公共福利之目的（自來水法第1條規定參照），故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要之管線埋設而須通過私人土地或不動產，參諸前述修正前、後自來水法第52條、第53條之規定，足見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埋設，自來水法除賦予得通過 私人土地或建築物之權限，並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 損失，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要無不當得利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02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上字第495號民事判決參照）。
　③基上，被告既係以自來水法第52條為其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之依據，即屬有權占用，已如前述，則被告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就系爭土地受有利益，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屬無據。縱認原告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而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受有損害，仍僅生得否依自來水法第53條請求補償之公法上權利義務問題，要與私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無涉。
　④是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乙節，請求給付不當得利之主張，亦無理由。
　⑶系爭圍牆部分：
　①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上開規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98年修正施行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96條第1項但書、第796條之2定有明文。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修正之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施行法第8條之4規定，修正之民法第796條之2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亦適用之。次按土地所有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為免土地所有人損失過鉅，且於社會經濟有較大影響，鄰地所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此觀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如土地所有人因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或雖無重大過失，但鄰地所有人已知其越界而即時提出異議，因不該當於該規定之要件，鄰地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房屋，本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移去或變更其逾越地界之房屋。惟為免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損害，民法第796條之1 第1項賦與法院裁量權，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復按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為債篇規定，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事件；同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物權篇規定，於98年1月23日始增訂，解釋上，越界建築屬於特殊侵權行為與不當得利類型；法院認定越界部分免予拆除時，所衍生償金或購買土地等法律問題，經由立法者制定專法即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處理基準。故越界使用者所應支付代價為償金，應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等規定，鄰地所有人不得再主張按照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收取損害賠償金、返還不當得利。
　③準此，系爭圍牆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毋須拆除，業經論述如前。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應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2項準用第796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償金作為系爭圍牆越界使用系爭土地之對價，故鄰地所有人即原告既得依前開規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償金，自無從再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返還不當得利等權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就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無理由。
　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可採，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除去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以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宜霈　　　　　　
附圖一：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451頁)。
附表一：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見本院卷第145至292、451　　　　　　頁)。
		編號

		地段

		地號

		原告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被告占用部分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

		被告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情形



		1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239

		1/24

		2049.27

		A1

		23.58

		道路



		


		


		


		


		


		A2

		16.16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A3

		6.63

		道路



		


		


		


		


		


		D

		0.76

		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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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1/16

		869.08

		B1

		17.63

		道路



		


		


		


		


		


		B2

		67.42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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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地下管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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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7

		地下管道範圍



		


		


		


		


		


		B5

		93.19

		道路



		


		


		


		


		


		B6

		0.20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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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道路



		


		


		


		


		


		E

		1.56

		水井、地下管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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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1/24

		302.02

		C1

		7.82

		地下管道範圍



		


		


		


		


		


		C2

		5.32

		道路



		


		


		


		


		


		C3

		18.35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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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道路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7號

原      告  廖忠男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



法定代理人  張騏晉  

訴訟代理人  劉逸柏律師

複代理人    杜佳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於民國114年3月18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6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內鋪設之水泥路面(含地下管線)、水溝(含地下管線)，面積約350平方公尺之設施拆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單指其一逕稱其地號)內傾倒之廢土、水泥擋牆，面積約500平方公尺清除(實際位置、面積、坐落等，待測量後再補正)，將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各該地號土地之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1,98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騰空返還上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新臺幣33,150元；㈣前三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至10頁)。嗣原告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提出最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39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A1部分(面積23.58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A2部分(面積16.1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A3部分(面積6.6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D部分(面積0.76平方公尺)之圍牆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47.13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㈡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0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B1部分(面積17.63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2部分(面積67.4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3部分(面積3.76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拆除、編號B4部分(面積36.97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5部分(面積93.19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B6部分(面積0.2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編號B7部分(面積1.0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編號E部分(面積1.56平方公尺)之水井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221.78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㈢被告應將坐落系爭245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編號C1部分(面積7.82平方公尺)之地下管線拆除、編號C2部分(5.32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編號C3部分(18.35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及地下管線設施拆除及編號C4部分(面積6.50平方公尺)之道路刨除，並將上開占用面積共37.99平方公尺之土地回復原狀，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㈣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6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上開聲明一至三項所示部分拆除，將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之日止，按年給付原告1,133元；㈥上開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471至472頁)。經核，原告就原訴之聲明第㈢項請求被告給付1,989,000元，以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應按月給付33,150元，分別變更為請求被告給付5,664元，以及應按年給付1,133元，並改列如變更後訴之聲明㈣、㈤所示，係原告基於系爭土地遭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減縮向被告請求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第3款等規定相符，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又原告於變更後訴之聲明第㈠、㈡、㈢項，改以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為請求依據，乃依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就被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坐落位置及面積予以特定，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僅補充其聲明使之完足、明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之陳述，則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起訴主張：

　⒈緣系爭土地為原告及如本院卷第15至17頁所示共有人名冊之全體共有人(下稱本件全體共有人)所有，詎被告未經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擅自於數年前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用途，對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造成侵害。原告已多次向被告反應前情請求清除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亦曾向桃園市大溪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均未得被告回應，甚至被告對原告所提皆不聞不問，顯見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權能已遭被告妨害甚鉅，先予敘明。

　⒉被告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且就系爭土地亦無得以合法使用之法律上依據，則被告以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等情，應屬無權占用甚明，原告自得基於系爭土地共有人地位，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又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即占用之，因而獲得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受有不當得利亦明，原告本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回溯5年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5,664元【計算式：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103.69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方公尺×1/24×6％×5年＝103.69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4,990.0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6％×5年＝4990.05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569.85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5年＝569.85元)＝5,66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至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計算式：系爭239地號土地部分20.74元(申報地價176元/平方公尺×47.13平方公尺×1/24×6％＝20.74元)＋系爭240地號土地部分998.01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221.78平方公尺×1/16×6％＝998.01元)＋系爭245地號土地部分113.97元(申報地價1,200元/平方公尺×37.99平方公尺×1/24×6％＝113.97元)＝1,1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⒊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騰空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復依民法第179條、土地法第9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不當得利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㈡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刨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A1、A2、A3、B1、B2、B5、B6、B7、C2、C3、C4部分所示道路(下合稱系爭道路，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以及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E部分所示水井(下稱系爭水井)：

　⑴系爭道路路面下方有被告所有設置系爭地下管道通過，且系爭道路僅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又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故被告就系爭道路應有事實上處分權，灼然至明。

　⑵再者，系爭道路既僅直通至被告所有集水廠，且系爭道路兩側亦未見有其他住戶，顯見系爭道路應專供被告使用無疑，即非屬被告所稱供公眾通行目的而存在，自無何公用地役關係存在之理。

　⒉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A2、B2、B3、B4、B6、E、C1、C3部分所示地下管道(下合稱系爭地下管道，單指其一逕稱其編號)：

　⑴被告雖稱系爭地下管道僅有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一途，然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37地號土地、系爭463地號土地)亦為國有，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系爭437、463等地號土地地面下方，仍屬妥適，自無不得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改設置於他處土地地面下方之理。

　⑵又被告稱倘拆除系爭地下管道將影響鄰近居民用水需求，然系爭土地所處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地勢位於山腳，地勢高度甚至未及50公尺，地理位置更高處尚有慈湖等地區，故被告即可自他處引水至美華里供應居民使用，即無從論斷系爭地下管道一經拆除，當地住戶用水需求將面臨嚴峻窘境。且被告既非建築方面專業人士，卻僅以系爭437地號土地上方存有建築物乙情，逕稱如被告另於他處設置地下管道將損及他人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自屬無稽，實不可採。

　⑶再就被告所指原告請求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乃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部分，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係以作為自身營業目的之故，自與公益目的無涉，且原告擬將系爭土地收回後另做開發，將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成長，顯然高於被告私人營業利益，當無何等權利濫用情形存在之虞。

　⒊被告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如附表一「被告占用部分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欄編號D部分所示圍牆(下稱系爭圍牆)：

　⑴如被告所述，倘系爭圍牆之用途乃作為便於管理大溪淨水廠，防止非相關人士自由進出等安全性考量，則被告另於大溪淨水廠門口處設立圍籬，或加派警衛駐守即可，自非毫無替代方案可施。故被告以系爭圍牆經拆除後，將對公眾就供水需求、用水安全造成風險，稱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系爭圍牆云云，難以採信。

二、被告則以：

　㈠伊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伊無訴訟實施權能：

　⒈據自來水法第8條、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等規定以觀，公營之自來水事業既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機構，其組織自應由主管機關定之，且應以企業方式經營，又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因應業務需要，可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

　⒉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既為法人，則伊僅係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為利業務發展所設給水廠，為內部單位而無對外代表之能力。故原告以伊作為本件訴訟被告，即有當事人不適格情形，自應認定伊並無當事人能力，是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不合。

　㈡原告不得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

　⒈原告所請求之「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乃事實上處分行為，僅有系爭道路所有人即鋪設者、系爭水井所有人即設置者具有支配力，又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所設置，伊自非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有處分權之人，故原告請求伊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自無理由。

　⒉況且，系爭道路自數十年前已坐落系爭土地上，並作為供比鄰住家及不特定公眾人車通行用途已久，又系爭道路北向可通北部橫貫公路，南行可至自來水大溪淨水廠，乃有助於交通便利之要角，且自系爭道路鋪設完成迄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止，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均未為反對，可見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即應受公眾使用限制，不得違反公益目的而排除他人使用，故原告主張伊刨除系爭道路，亦屬無據。

　㈢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

　⒈伊為便利、供應系爭土地周遭桃園市大溪區美華里近3,454名居民用水需求，遂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且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並無妨礙原告或本件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已屬選擇對系爭土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而設，與民法第773條之規定相符，原告及本件全體共有人應有容忍義務，故伊就系爭土地地面下方設置系爭地下管道情形，即非無權占用。

　⒉再者，倘伊按原告主張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另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自來水地下管道，除系爭437地號土地多為樹林範圍，少部分未見樹林之處亦已設有私人建物，如於該處埋設地下管線將危及民宅建築物安全結構，且系爭437地號土地為水土保持計畫範圍區域，施工與否應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後方可進行，而非伊可自行決定外，經伊評估，如須埋設長度約80公尺、口徑約200mm出水管及進水管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下方，應支出施工費用約1,500,000元至2,000,000元左右，施工時間須歷時60至90日左右，亦將停水數日以利工程進行，顯致居住於系爭437地號土地上之住民面臨生活上極大不便利。因此，若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於系爭437地號土地地面下方設置地下管道，原告因而可獲使用收益甚小，卻將對於公眾、伊造成過大成本支出，即須面臨重大不利影響。故原告所為主張，顯非可採。

　⒊退步言之，縱使認定伊就系爭地下管道使用情形不符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屬無權占用原告土地，然原告仍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蓋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系爭土地周遭近3,000多戶居民日常用水將遭中斷，對生活勢必造成極大不便利，伊施以拆除原系爭地下管道、另覓他處設置新地下管道等工程應付出之施工成本，也將對於伊以及鄰近居民產生重大影響，然系爭土地現況較不利於開發，原告取回系爭土地後自無法另作他用，故原告可自系爭土地取得獲益甚微。

　⒋從而，如伊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原告因而可獲利益極小，惟伊、公眾所應承擔成本甚鉅，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地下管道並返還系爭土地之主張，顯有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示權利濫用情形，自難可採。

　㈣原告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⒈系爭圍牆依附於大溪淨水廠即被告所處廠區，屬依附於房屋之地上物，與大溪淨水廠應視為同一建築物，又系爭圍牆存在之事實已有數十年之久，期間均未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伊甚至係於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知悉系爭圍牆有越界占用系爭土地之事，顯見伊非屬故意逾越地界，自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第796-1條等規定適用，故原告應不得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

　⒉且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僅有0.76平方公尺，如系爭圍牆遭拆除則將導致任意不特定人均可自由進出大溪淨水廠，對民生用水安全將造成過多不確定風險，影響公眾用水需求及飲水安全甚鉅，又原告可自經拆除系爭圍牆後之系爭土地所得使用利益僅有面積0.76平方公尺範圍，顯然甚微。

　⒊基於原告可自伊拆除系爭圍牆所得利益過小，伊、公眾就供水需求、用水安全將受不利風險影響甚大等情，原告請求伊拆除系爭圍牆自屬權利濫用而不得行使之，故原告主張伊應拆除系爭圍牆並返還系爭土地，即不可採。

　㈤原告不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因系爭道路非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伊所裝設，故依就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顯非事實上處分權人，且經前開說明可知，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間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本不得就系爭土地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因此，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占用一事，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顯屬無據。

　⒉就系爭地下管道部分，因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係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而為，自屬有合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法權利，乃有權占用，本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原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一事，向伊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無理由。再者，即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就系爭土地遭伊無權占用部分請求補償，該等補償性質僅為公法上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相關爭議存在，故原告本於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無據。

　⒊假使認定原告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然僅有系爭地下管線、系爭圍牆為伊設置，原告僅得就系爭地下管線、系爭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系爭土地並非位於市區，鄰近多為樹林、住宅區，與大眾運輸系統相距較遠，交通機能不便，且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係以公益為目的，而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益甚微，與前開公益目的相較即不相當。是認，即便原告得請求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該數額應以系爭土地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1％計算之，原告所請求以系爭土地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6％計算伊應給付數額，實屬過高，應不可採。

　㈥從而，原告主張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以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664元，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133元等主張，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見本院卷第376頁)。

　㈡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為被告所設置(見本院卷第376至377、465至466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其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且系爭土地上坐落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其中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部分均為被告所設置，又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現場照片、言詞辯論筆錄、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4日溪測字第1130016782號函(見本院卷第97至99、145至292、301至305、376至377、409至411、419、451、473頁)等在卷可稽，堪以認定為真。惟原告所稱被告基於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另稱被告應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部分，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被告於本件訴訟無當事人能力，而應認原告所提本件訴訟不合法，且系爭道路非由被告所鋪設，系爭水井非經被告所設置，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即無從請求被告將系爭道路刨除、將系爭水井拆除，又系爭道路與系爭土地已有公用地役關係存在，原告自無權請求刨除之，再者，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雖有占用系爭土地，然均係以公益目的而存在，自不得恣意拆除，更何況系爭地下管道乃被告基於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本非屬無權占用，倘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地下管道、系爭圍牆拆除，則有原告可得利益遠低於公眾利益所受損害之弊，應有權利濫用情形，故原告顯不得請求被告拆除之等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⒉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⒊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⒋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本院茲分述如下：

　㈡被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

　⒈按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當事人能力，係指於民事訴訟程序，以自己名義向法院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及相對人之資格，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1項之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是依設立之法人因有權利能力，固有當事人能力，惟如僅係內部機關，既無獨立之人格，自難認有權利能力，而有當事人能力(最高法院第85年台抗字第493號裁定意旨、85年台抗字第483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者，有當事人能力，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而稱非法人團體者，應包括非法人社團及非法人財團，為院字第1926號解釋所肯認；且具當事人能力之非法人團體，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目的及獨立財產，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2461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經查，本件原告所起訴之被告即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龍潭給水廠，係屬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內部單位，此觀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第6條之規定，即「本公司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區管理處、各區工程處、各區水表修理場，其組織規程另定之。」，以及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之規定，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所、隊...」等語即明。而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固規定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惟並非泛指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任何團體，均有當事人能力。非法人團體之成立，應具備下列要件：㈠必須團體為多數人所組成。㈡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組織及名稱。㈢必須團體有一定之目的。㈣必須團體有一定之事務所或營業所為其活動中心。㈤必須團體有獨立之財產，並與其構成員之財產截然有別。㈥必須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㈦對外為法律行為，必須以團體名義為之（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參照）。

　⒊復查，依上開各區管理處組織規程第5條，即「各區管理處設廠、場、所、隊，各廠、場置廠、場長、所置主任、隊置隊長、由工程師或管理師兼任...」，第6條，即「各廠、場、所、隊之掌理事項如下：一、水源、淨水、廢水處理及送配水系統之操作維護等事項。二、營業、裝修、供水及售水等事項。三、檢修與試驗各式大小型水表等事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即大溪淨水廠，既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所設供水設施(見本院卷第309至310頁)，應僅係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之業務執行單位，雖有辦公處所之設，仍與前開非法人團體情形有間，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之規定所指非法人團體，即無當事人能力，無起訴或被訴之能力。

　⒋是認被告既無當事人能力，則原告所提本件訴訟，於法有違。

　㈢被告是否為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按地上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事實上處分權，司法實務及社會通念上，係指對於標的建物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例如拆除、增建、改建）及交易等支配權能（最高法院67年度第2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議㈠、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另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22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應證法律關係特別要件之具備，苟能證明間接事實並據此推認要件事實雖無不可，並不以直接證明者為限，惟此經證明之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須依經驗法則足以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始克當之。倘當事人所證明之間接事實，尚不足以推認要件事實存在，縱他方當事人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證明、陳述不明或其舉證猶有疵累，仍應駁回當事人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2264號、105 年度台上字第2317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86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係以「系爭道路下方有被告所設置之系爭地下管道通過」、「系爭道路僅得自公路通行至被告所有集水廠(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即應為私人所鋪設」(見本院卷第第473頁)等情為憑，然為被告以「被告非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詞否認。依上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原告以「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乙節為據，主張依民法第767條向被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則原告自應先就「被告為系爭道路事實上處分權人」此事為真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先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即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②惟綜觀卷內資料所見，原告除僅以書狀和言詞陳稱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外，並未提出得以證明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確為被告之依據，即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原告稱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乙情，尚非無疑。

　③再者，雖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由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事為由，進而認定系爭道路即應為被告所鋪設，然原告就此部分主張，充其量僅可作為「系爭道路非為公有」之佐證，仍不得逕稱「系爭道路非屬公有，即可認定系爭道路為被告所鋪設」一事存在。故原告以「系爭道路非為桃園市大溪區公所養護」一情，遽論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實屬無稽，洵不可採。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經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05、451頁)所示，系爭水井雖經設置於系爭道路範圍內，然依經驗法則可斷，被告既作為負責供水、配水等業務進行之單位，則被告為便於管理業務進行，自應僅於被告所處廠區範圍內設置相關設備，豈有將其等設施裝設於被告廠區權限未及處所，徒增管理上風險及維護成本等不利益之可能。故原告稱系爭水井乃被告所設置，且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等語，經上開說明顯與常理相悖，顯有疑義。

　②又原告既主張系爭水井為被告所設，進而認定被告就系爭水井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則依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相關法理，原告本應先就此等主張提出相關事證予以支持，方可謂盡舉證責任而認其所指事實為真。然綜觀卷內資料所示，原告除以書狀或言詞陳述系爭水井為被告設置外，並未就何以認定系爭水井實經被告設置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即有未盡舉證責任情形，本院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稱被告為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不足採。

　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應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固為民法第765條所明定；惟所有人行使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及排除他人干涉等權能，仍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始得自由為之，土地所有權人於該限制範圍內不得主張所有權受侵害而請求排除之。又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民法第773條前段亦定有明文。換言之，法令對於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亦及於土地之上下

　⒉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儘管系爭道路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經前開說明可知，被告既非系爭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使系爭道路有經他人未獲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同意，逕自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事，與被告自屬無涉，原告尚不得僅憑系爭道路坐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遽指被告有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自屬無據。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雖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然如前所述可知，被告既非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則縱然系爭水井有未經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而逕為設置於系爭土地上之情形，仍與被告無涉，原告自不得僅憑系爭水井坐落系爭土地之客觀事實，逕謂被告有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故原告稱被告以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亦屬無據。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自來水法（即55年11月17日制定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時之原規定，下稱102年修正前自來水法）第52條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必要時，得在公私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102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自來水法第52條（同現行條文）則規定：「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衡諸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目的，乃自來水事業單位設置自來水管，因係考量整體供水系統並非特定用戶所埋設，具有公益性，與公共利益福祉相關。是自來水法第52條規定即係民法第765條所定之「法令限制」，土地所有人對於自來水事業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必要時，在其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自有容忍之義務，不能主張排除，且自來水事業施工之前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19號民事判決參照）。又所謂「必要時」，係指若有數個方法均可達成行政目的，或有助於行政目的的達成，此時需採行其中對基本權利侵害最少的方式，除非最小侵害方式無從達其目的，始可考慮高度侵害方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2年度上易字第150號判決參照）。

　②原告稱被告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仍基於無法律上原因，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等節，為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合法設置，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原告本有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系爭地下管道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非屬無權占用」等詞予以辯駁。則被告既主張其就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乙節，乃屬有法律上正當權源而為，即應就該情確實存在部分證明之。

　③經查，被告作為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給水廠，所營業務當與自來水事業相關，其為供應所轄區域自來水之必要，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自來水管線，並無須事先經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其設置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自屬有法律上原因占用系爭土地情形，是原告就被告埋設於系爭土地地面下之系爭地下管道，即有容忍義務。縱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於系爭土地地面下方時，並未通知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亦僅涉及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本件全體共有人，對被告之補償請求權之時效起算認定，自與被告是否基於法律上原因而占用系爭土地係屬二事。

　④再查，被告於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管線，尚難謂對原告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管理等所有權行使有何妨害之處，而系爭437地號土地未經積極開發，大部分範圍仍保留樹林植披於上外觀，較無可供埋設自來水運輸管線於地面下方之巷道，此有系爭土地、系爭437地號土地空照圖(見本院卷第355頁)在卷可憑，自堪認被告在系爭土地地面下埋設系爭地下管道，已屬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故系爭土地實有供接系爭地下管道之必要。

　⑤是認系爭地下管道之設置既符合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示要件，原告本有依民法第773條之規定，忍受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使用系爭土地之義務，故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自屬有法律上原因而為，乃有權占用甚明。

　⒋從而，原告稱被告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應屬無據，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其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行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所稱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始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737號、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⒊經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非為被告，故被告並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道路，且系爭地下管道乃被告依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所設，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已如前述。是原告以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為由，主張被告應刨除系爭道路，拆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並將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等詞，本屬無據。且原告稱系爭道路應為刨除，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應為拆除等請求，亦已違反民法第148條之規定所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本院分述如下：

　⑴系爭道路部分：

　①系爭道路既作為供被告所在處所與公路之連通途徑，且被告所營事業乃供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用水需求，顯係以公益目的而為，且臺灣北部一年中所遇雨季較長，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所臨山區地形更於梅雨季、颱風季時好發洪災，自來水廠除須維持平時穩定用水外，於降雨量驟增時亦可發揮防洪治水之效，倘系爭道路經原告請求而刨除，任職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及維修工程車輛將無法以現有途徑進出，或須耗時費力另闢可供通行之道路，將導致被告所營事業受阻而無法順利進行，對於上開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等地部分居民穩定用水需求及周遭環境安全，勢必造成不利影響及不確定風險，則原告請求將系爭道路刨除而生對於公眾之損害，可謂甚鉅。再者，系爭道路既僅連通被告所處廠區大門至公路，並系爭道路所落系爭土地部分形狀狹長且為斜坡，此觀現場照片即明(見本院卷第409至411頁)，則原告自被告刨除系爭道路並收回系爭土地後，可就系爭土地進行開發獲利機會受限，自可認定原告就系爭土地可得利益甚微。

　③從而，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道路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道路刨除，並將系爭道路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應認定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而有權利濫用情形甚明。

　⑵系爭水井部分：

　①系爭水井經設置於系爭土地上方，且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又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面積僅有1.5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451頁)，顯見如系爭水井經拆除，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並為原告收回後，原告就系爭土地該部分可得利益甚小，更遑論系爭道路既經上開說明所示，因違反民法第148條所示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刨除，倘系爭水井經拆除後，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仍位於系爭道路範圍內，原告自無從就該處加以利用，即無任何得就拆除系爭水井之請求獲利可言。再者，水井本可發揮供鄰近住戶用水、監測地下水質等功能，倘系爭水井經原告請求而拆除，對公益將造成不利影響。是認，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系爭水井占用一事，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主張系爭水井應拆除，並取回就系爭水井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所有權，原告可從中得到利益極少，而將造成公眾所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顯有權利濫用情形即明。

　⑶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系爭地下管道既經設置，如被告依原告請求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予原告，是否有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而不得為原告行使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情事，本院依原告可因而獲得之利益，與被告或公眾因此所受損失，比較衡量之。就經驗法則而斷，自來水地下管道係連接自來水廠至用水戶間通道，可發揮輸送用水、調節用水等穩定供應用水需求之功能，且自來水地下管道所及範圍廣闊，即使僅就其中某段管線施工遷移，仍將另覓合適地層位置、另規劃管線走向等，且施工期間亦將造成原先供水情形受調節甚或突發性停水等不利影響，公眾使用自來水之權益必將受損，被告亦需額外耗費龐大成本維持公眾用水需求。

　②因此，如系爭地下管道經原告請求而拆除，鄰近區域住戶將無法享有本已穩定之用水權益，即可認定公益將因而受損甚鉅。並就原告可自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且收回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一事之獲利以觀，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為狹長型斜坡，該處地層本已不適合另為開發利用，且坐落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道路既經前開說明認定不得刨除，則縱使系爭地下管道拆除後，原告仍無從就原先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使用獲益，顯見原告可因系爭地下管道拆除所得利益甚微。故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地下管道拆除，並將系爭地下管道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應有權利濫用情形亦明

　⒋再查，系爭圍牆既為被告所處廠區之外牆，本作為分隔被告所處廠區內、外物理空間之用，且就被告得否穩定維持供水業務之目的而論，系爭圍牆本為不可或缺之要角，蓋如無系爭圍牆之存在，將有不特定之他人可隨意進出被告所處廠區之弊，對被告所處廠區內相關機器、維修工程車等硬體設備造成不確定風險，對任職於被告所處廠區之員工而言，更有隨時遭他人闖入施以攻擊、竊取財物等情形之危險，故系爭圍牆如經拆除，將導致被告、公眾受較大之損失。又系爭圍牆僅占用系爭土地面積約0.76平方公尺部分(本院卷第451頁)，並系爭圍牆位於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之間，作為分隔系爭土地與被告所處廠區使用界線之用，且系爭道路經上開說明已不得為原告請求刨除，自可認定縱然被告將系爭圍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予原告，仍難謂原告有何利用之可能，故原告因而獲得之利益微乎其微。因此，原告就本件系爭土地遭被告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行使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圍牆拆除，並將系爭圍牆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返還予原告一事，可得利益極少，而將造成被告及公眾將承受損失甚大，即原告行使前開權利，有違反公共利益及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等情，固有權利濫用情形自明。

　⒌從而，被告並非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且被告以系爭地下管道占用系爭土地，亦屬有法律上原因而設，就系爭土地之利用即為有權占用，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後返還所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主張，難認有據，更遑論原告主張應將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系爭地下管道除去之請求，顯有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自不應准許。又被告雖以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然因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除去並返還系爭土地，有原告可因而獲得利益甚小，被告及公眾將受損失甚大之情形，亦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相悖，原告即不得請求被告將系爭圍牆拆除後返還系爭土地。故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自無理由，即應駁回。

　㈥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如有理由？被告應給付金額為何？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裁判要旨參照)。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惟查：

　⑴系爭道路、系爭水井部分：

　①民法第179條之規定適用，既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為其前提，則必先有土地遭無權占用之事實，土地所有權人方得向無權占用者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然本件縱使系爭土地、系爭水井確有坐落系爭土地之事實，仍與被告無涉，蓋被告既非系爭道路、系爭水井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無以系爭道路、系爭水井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事實存在，已如前述。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道路、系爭水井占用之事，請求給付不當得利等主張，應無理由。

　⑵系爭地下管道部分：

　①按自來水事業於其供水區內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區內因自來水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水管或其他設備，工程完畢時，應恢復原狀，並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自來水法第52條之規定即有明定，已如前述。第按前條使用公、私有土地，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如有損害，應按損害之程度予以補償。前項處所、方法選擇及補償如有爭議時，自來水事業、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自來水法第53條之規定亦有明文。

　②次按基於改善國民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之公益目的，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線埋設處所，自來水法已賦與得通過私人土地之權限，就此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損失，土地權利人自得依自來水法、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則請求補償，然此為公法上之權利義務，要無私法上不當得利之問題。換言之，自來水為國民現代化生活所必須，自來水事業之發展，具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業發達，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等增進公共福利之目的（自來水法第1條規定參照），故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要之管線埋設而須通過私人土地或不動產，參諸前述修正前、後自來水法第52條、第53條之規定，足見對於自來水事業所必須管埋設，自來水法除賦予得通過 私人土地或建築物之權限，並就因而造成私人土地權利人之 損失，有依法「補償」之特別規定，要無不當得利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02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92年度上字第495號民事判決參照）。

　③基上，被告既係以自來水法第52條為其設置系爭地下管道之依據，即屬有權占用，已如前述，則被告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就系爭土地受有利益，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已屬無據。縱認原告因被告設置系爭地下管道，而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能受有損害，仍僅生得否依自來水法第53條請求補償之公法上權利義務問題，要與私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無涉。

　④是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就系爭土地遭系爭地下管道占用乙節，請求給付不當得利之主張，亦無理由。

　⑶系爭圍牆部分：

　①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上開規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98年修正施行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96條第1項但書、第796條之2定有明文。又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8條之3規定，修正之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時，亦適用之。施行法第8條之4規定，修正之民法第796條之2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亦適用之。次按土地所有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為免土地所有人損失過鉅，且於社會經濟有較大影響，鄰地所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此觀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如土地所有人因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或雖無重大過失，但鄰地所有人已知其越界而即時提出異議，因不該當於該規定之要件，鄰地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房屋，本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移去或變更其逾越地界之房屋。惟為免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損害，民法第796條之1 第1項賦與法院裁量權，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復按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為債篇規定，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事件；同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物權篇規定，於98年1月23日始增訂，解釋上，越界建築屬於特殊侵權行為與不當得利類型；法院認定越界部分免予拆除時，所衍生償金或購買土地等法律問題，經由立法者制定專法即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為處理基準。故越界使用者所應支付代價為償金，應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2項等規定，鄰地所有人不得再主張按照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收取損害賠償金、返還不當得利。

　③準此，系爭圍牆越界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毋須拆除，業經論述如前。揆諸上開說明，本件應依民法第796條之1第2項準用第796條第1項但書規定，以償金作為系爭圍牆越界使用系爭土地之對價，故鄰地所有人即原告既得依前開規定向被告請求給付償金，自無從再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返還不當得利等權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訴請被告就系爭圍牆無權占用系爭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無理由。

　⒊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難認可採，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除去如附表一「使用情形」欄所示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騰空返還，以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5　　日

　　　　　　　　　　　　　　　　書記官　蔡宜霈　　　　　　

附圖一：113年7月15日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溪測法字第01800　　　　　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見本院卷第451頁)。

附表一：被告占用系爭土地情形(見本院卷第145至292、451　　　　　　頁)。

編號 地段 地號 原告權利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被告占用部分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 被告占用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情形 1 桃園市大溪區慈康段 239 1/24 2049.27 A1 23.58 道路      A2 16.16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A3 6.63 道路      D 0.76 圍牆 2  240 1/16 869.08 B1 17.63 道路      B2 67.42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3 3.76 地下管道範圍      B4 36.97 地下管道範圍      B5 93.19 道路      B6 0.20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B7 1.05 道路      E 1.56 水井、地下管道範圍 3  245 1/24 302.02 C1 7.82 地下管道範圍      C2 5.32 道路      C3 18.35 道路、地下管道範圍      C4 6.50 道路 







　

　　





